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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安全法》，指导和规范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和辐射源环境监测，特制定本标准（技

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辐射（仅限于电离辐射）环境质量监测、辐射源环境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内容包括

现场测量、样品采集和管理、监测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和辐射环境质量报告编写等方面。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1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本次

为第一次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国内外最新辐射防护、环境监测标准、导则对各类核与辐射设施监测方案进行了修订；

——根据近二十年监测实践的经验总结，对原标准的某些条款进行了调整、个别错误和不恰当之

处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海洋、NORM辐射环境监测内容；

——细化了样品采集和管理、监测方法的确定，增加了采样量、探测下限等实用性指标，使本标

准更具有实操性；

——对质量保证和数据处理按照国内外最新技术要求进行了修订；

——对原标准方法中部分内容表述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1年 5月 28日批准、发布的《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 61-2001）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于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HJ□□□□-20□□

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辐射（仅限于电离辐射）环境质量监测、辐射源环境监测的主要技术要

求，内容包括现场测量、样品采集及保存和管理、监测方法、数据处理、质量保证和辐射

环境质量报告编写等方面。

本标准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和辐射源环境监测。其

他部门开展的辐射环境监测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HJ 969 核动力厂运行前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HJ 1009 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技术规范

HJ 663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Y/T 235 海洋环境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规程

GB 8999 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一般规定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GB/T 4091 常规控制图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IAEA/AQ/48 Deter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Limits for

Radioactivity Measurements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4889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的估计与检验

HJ 641 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范

CNAS-CL01-G003 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http://www.doc88.com/p-2915510066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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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4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辐射环境质量 radi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指环境中辐射水平的优劣程度。本标准中将其具体到一个有限的环境内，针对不同的

环境状态，选择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关键辐射参数作为衡量辐射环境质量的指标，以实现对

辐射环境质量进行描述、比较和评判。

3.2 辐射监测 radiation monitoring

为了评估和控制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照射，对剂量或污染所完成的测量及对测量结果

所作的分析和解释。

3.3 本底调查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在新建设施投料（或装料）运行之前、或在某项设施实践开始之前，对特定区域环境

中已存在的辐射水平、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的含量，以及为评价公众剂量所需的环境参

数、社会状况所进行的全面调查。

3.4 辐射环境监测 radia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也称为环境辐射监测，指为了解环境中的放射性水平，通过测量环境中的辐射水平（外

照射剂量率）和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含量，并对测量结果进行解释的活动。狭义的辐射

环境监测专指电离辐射环境监测，这时，辐射环境监测也称为环境放射性监测，广义的辐

射环境监测还包含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本标准中仅限于狭义的辐射环境监测。

3.5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environmental quality radiation monitoring

为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特定区域内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为环境管理、环境

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而开展的辐射环境监测。

3.6 辐射源环境监测 sourc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为满足环境监督管理需要和公众环境信息需求而开展的针对特定辐射源或伴有辐射活

动的辐射环境监测。

3.7 监督性监测 surveillance monitoring

监督管理部门针对特定的辐射源，为监督该辐射源对周围环境是否造成影响或影响的

程度是否在控制标准内而进行的监测，主要目的是为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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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环境监测方案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me

环境监测方案也称环境监测大纲，简称监测方案或大纲。是针对特定监测目标任务制

定的指导和规范监测活动实施的计划性文件，方案内容主要包括采样布点、监测项目、监

测频次和测量要求等。监测方案的制定应始终围绕监测目的。

3.9 应急监测 emergency monitoring

在应急情况下，为查明放射性污染情况和辐射水平而进行的监测。

3.10（放射性）流出物监测 （radioactive） effluents monitoring

为监控或查明从辐射源排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流出物的数量、种类和其他特征，在排放

口对流出物进行采样、分析或其它测量的监测活动。

3.11 代表性样品 representative sample

指所采的样品能充分反映监测计划关注的采样地点环境介质的总体属性和特征。

3.12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为使监测结果足够可信，在整个监测过程中所进行的全部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活动。

3.13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为了保证监测达到质量保证要求所采取的控制技术或措施。

3.14监测仪器 monitoring instrument

指能用以直接或间接测出环境辐射水平和/或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含量的装置、仪器

仪表、量具，以及用于量值溯源的标准物质。

3.15检定 verification

指为评定监测仪器的计量准确性，确定其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所进行的性能核查工作，

一般简称计量检定或检定。计量检定工作按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的规定进行，必须执行计

量检定规程的技术规定，给出检定仪器是否合格的结论。

3.16校准 calibration

在规定条件下，为确定监测仪器示值与计量标准参考值之间误差的一种操作，需委托

合格的校准实验室进行，校准结果给出的一组校准系数，用以修正监测仪器的示值误差。

3.17判断限 decision threshold

对一种特定的测量（包括仪器、方法和操作等），在给定错误概率的情况下，判断样品

中有放射性存在的最小量或最低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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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探测下限 detection limit

对一种特定的测量（包括仪器、方法和操作等），在给定错误概率的情况下，可探测

到样品中放射性的最小量或最低浓度。

3.19测量不确定度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表征赋予被测量量值分散性的非负参数。

4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4.1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目的与原则

4.1.1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目的

积累辐射环境质量历史监测数据，获取区域内辐射背景；掌握区域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和变化趋势；判断环境中放射性污染及其来源；报告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持续开展定时、定点的环境质量监测，掌握区域内辐射背景连续数据，可以为环境辐

射水平和公众剂量提供评价依据，在评判核或辐射突发事故/事件（包括境外事故/事件）

对公众和环境影响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对比参考依据。

4.1.2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原则

能够准确、及时、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计划应保持连续，以反映环境

质量的变化趋势。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必须是综合性的，能够提供分析和评估公众有效剂量

所需的数据，要充分考虑公众各种重要环境照射途径，并关注现场环境特性、居民特点和

生活习惯。在现有监测技术条件下必须探测到环境中主要剂量贡献的放射性核素。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是与人相关的环境监测，要关注公众的环境信息需求。环境质量监

测的监测范围较大，可大至覆盖整个国家领土，或是某个地方的行政辖区范围。

环境质量监测由政府主导实施。

4.2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内容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包括陆地监测和海洋监测。

4.2.1陆地监测

4.2.1.1陆地γ辐射

陆地γ辐射监测有连续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和累积γ辐射剂量监测。

连续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通常在某一重点区域具有代表性的环境点位，侧重人口

聚集地，如城市环境，可设置自动监测站，实施 24小时的不间断连续γ剂量率监测。

4.2.1.2空气

空气监测主要包括碘-131、气溶胶、沉降物、氚、氡及其子体等。采样点要选择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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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没有高大树木、没有建筑物影响的开阔地，或者没有高大建筑物影响的建筑的无遮盖平

台上。

a) 碘-131：用复合取样器收集的空气微粒碘、无机碘和有机碘。

b) 沉降物：主要是监测空气中自然降落于地面上的尘埃、降水（雨、雪）中的放射性

含量，监测频次为每次降水或累积一定时期(季度）监测一次。

c) 气溶胶：主要是监测悬浮在空气中微粒态固体或液体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通常与

沉降物共点设置。

d) 氚（HTO）：主要是监测空气中氚化水蒸气中氚的浓度，通常选在气溶胶同点开展

监测。监测频次为每季度一次，也可每半年或每年一次。

e) 氡及其子体：主要是监测空气中氡及其子体浓度，可根据地区具体情况设置。可采

用现场测量或布设累积采样器监测的方式。

4.2.1.3水

水的监测包括江、河、湖泊、水库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地下水等。

监测点位应远离污染源，尽量考虑国控、省控监测点。监测项目主要为 U、Th、226Ra、

总α、总β、90Sr、137Cs，部分饮用水源地水监测 228Ra。

4.2.1.4牛奶

选取若干个巴氏灭菌牛奶监测点，这些点代表消费牛奶的人口集中区。取样的牛奶经

巴氏灭菌后，在被送到商店之前采集样本，进行γ能谱分析，每年抽取 1/4进行 90Sr分析，

每 4年完成全部取样点的一轮抽样分析。

4.2.1.5土壤

监测辖区内典型类别的土壤，常选择无水土流失的原野或田间。土壤监测点应相对固

定。

4.2.1.6生物

包括陆生生物和水生生物。通常根据区域内农、林、渔、牧业的具体情况，设定一个

相对固定的原产生物监测点。应该调查监测点所在点的规划情况，以保证样品采集的持续

性。

采集的谷类和蔬菜样品均应选择当地居民摄入量较多且种植面积大的种类。监测频次

为生物成熟时，一般每年一次。水生生物采样点应尽量和地表水的监测采样区域一致。

有条件的，应另外确定若干个条件与设定的监测点类似的地点，作为备选监测点。

4.2.2海洋监测

海洋放射性监测范围为我国管辖海域，必要时也需监测我国临近的国际公共海域。监

测项目包括海水、沉积物、生物。可通过浮标定点监测、船舶定点监测与船舶走航监测相

结合的方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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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通常为 2 次/年，海水定点监测采样层次可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为表层、

100m、200m、300m、500m、1000m，视实际需要，部分站位加采 1500m和 2000m，海水

船舶走航监测采样层次为表层。沉积物、生物在海水取样区域采样监测。

4.3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的项目和频次见表 1。

表 1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 测 项 目 监测频次

陆

地

监

测

陆地γ辐射

和宇宙射线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连续监测

γ辐射累积剂量
累积测量

1次/季

宇宙射线响应 1次/年

氡及其子体 室外氡
累积测量

1次/季

空气中碘 131I 1次/季

气溶胶

γ能谱分析 1)、210Po、210Pb 1次/季

90Sr、137Cs2)
1次/年

（1季采集 1次，累积全年测量）

沉降物

γ能谱分析 1) 1次/季

90Sr、137Cs2)
1次/年

（1季采集 1次，累积全年测量干湿

沉降物应分开采集）

降水（雨、雪、雹） 3H 累积样/季

氚 氚化水蒸气（HTO) 1次/年

地表水
U、Th、226Ra、总α、

总β、90Sr、137Cs

2次/年

（枯水期、平水期各 1次）

饮用水源地水
U、Th、226Ra、228Ra、总α3)、

总β、90Sr、137Cs
1次/半年

地下水 U、Th、226Ra、总α、总β 1次/年

生物
210Po、210Pb、γ能谱分析 1）、90Sr、
137Cs2)

1次/年

牛奶 γ能谱分析 1）、90Sr（部分样品） 1次/年

土壤
γ能谱分析 1） 1次/年
90Sr 1次/3年

海

洋

监

测

海水 U、Th、90Sr、3H，γ能谱分析 1）

2次/年
沉积物 90Sr 、γ能谱分析 1）

生物（海藻、软体

类、甲壳类、鱼类）

90Sr 、210
Po、

210
Pb、

137
Cs2)、14C、

3H（HTO,OBT），γ能谱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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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气溶胶、沉降物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 7Be、234Th、228Ra、226Ra、40K、137Cs、134Cs、131I

等放射性核素；牛奶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 131I、137Cs等放射性核素；土壤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

括但不限于 238U（234Th）、232Th（228Ac）、226Ra、40K、137Cs等放射性核素；海水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

不限于 54Mn、58Co、60Co、65Zn、95Zr、110mAg、124Sb、137Cs、134Cs、144Ce等放射性核素；海洋沉积物和海洋

生物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 40K、54Mn、58Co、60Co、95Zr、110mAg、137Cs、134Cs、144Ce等放射性

核素，人工核素不限于上述所列。

注 2：137Cs应采用放化分析方法进行测量分析。

注 3：饮用水源地水中，如总α≥70mBq/L,则进行 228Ra分析。

5 重要辐射源监测

5.1 辐射源监测目的和原则

5.1.1辐射源监测目的

辐射源监测是为了评判特定辐射源或伴有辐射活动对周围环境是否造成影响及影响

程度而进行的监测，目的是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依据，为公众提供环境信息，监测辐射源

排放情况，核验排放量，检查辐射源单位的环境管理效能，评价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检查

和证实环评中的假设和结论。

5.1.2辐射源监测原则

并非所有的辐射源都需要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对周围环境和公众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

的辐射源，不需要开展环境监测，如豁免的放射源。本标准中所指的重要辐射源，是指对

周围环境和公众具有已确定或潜在辐射影响的辐射源，应当开展环境监测。

辐射源环境监测通常在设施外围的环境中实施，用以查明公众和环境的照射增加值。

环境监测方案包括辐射场测量和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测量，监测和样品的种类

要覆盖辐射源对公众的主要照射途径，并选择可以浓集放射性核素指示生物，用以强化监

视放射性水平变化趋势。

辐射源监测需要考虑辐射源的放射性总量、组份以及预计排放量和排放速率；需要考

虑排放途径、照射途径、现场的环境特性、周围居民的特点与习惯以及来自邻近任何其他

辐射源或活动的可能贡献。

监测必须强调关键途径和关键放射性核素。监测方案的内容应该随设施运行的不同阶

段而改变。监测方案必须定期检查，以确保测量始终和它们的目的保持相适应，以及重要

的排放或环境迁移途径、重要的照射途径不被忽略。

同时，监测方案的制定是优化过程的结果，需要考虑测量资源可利用性、不同照射途

径的相对重要性和剂量水平的约束值。在设施运行的初期阶段，为证实环境中放射性核素

的行为和迁移情况与预测的一致性，频繁而详细的环境测量是必要的，监测方案可以与运



HJ□□□□-20□□

8

行前本底调查方案一致或接近。若干年后根据取得的实际经验，有可能缩减环境监测的规

模。尽管在正常排放情况下，无论是在运行的初期还是在运行若干年后，环境中的辐射水

平和放射性核素水平仍可能探测不到，但决定减少采样频次或缩减环境监测规模必须经仔

细审查，并应考虑排放范围的改变或计划外排放的可能性以及公众关注程度提升的现状。

如有可能，让公众参与监测方案的设计和审查，有利于缓和利害关系。

辐射源监测按实施的主体分为政府主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性监测和核设施业主实施的自

主监测，两种监测的目的略有不同，监测方案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应基本一致，监测数据经

过比对认可后可以互补，但不能完全替代。

5.2 核设施环境监测

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包括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运行期间环境监测、流出物

监测、事故场外应急监测和退役监测。

5.2.1核动力厂辐射环境监测

5.2.1.1 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监测（本底调查）

a)调查内容

调查环境γ剂量率水平和主要环境介质中重要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b)调查时间

环境辐射水平调查的时段不得少于连续两年，并应在核动力厂首次装料前完成。

c)调查范围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及其他项目的调查范围以核动力厂为中心、半径 20 km内，重点

为近厂址 10 km 内。个别敏感地区，如居民集中点、学校、医院、饮用水源、自然保护区

和对照点等，可以适当超过上述范围。

d)调查监测内容与频次

由于各核电厂的自然环境、气象因素及所选堆型不同，监测方案有所差别。监测方案可参

照 HJ969执行 。

5.2.1.2 运行期间辐射环境监测

a)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一般包括：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和核动力厂放射性排放有关的主要放射性核

素的活度浓度。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的环境介质、监测内容原则上与运行前环境监测相同。

b)监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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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动力厂首次装料后开始监测，并对监测数据及时分析和评价，定期上报相关生态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监测方案必须定期检查，以确保测量始终和它们的目的保持相适应，以

及重要的排放或环境迁移途径，或重要的照射途径不被忽略。

c)监测范围

环境γ辐射水平及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含量的监测范围为厂区半径 20km 范围内，重

点监测核电站周围 10km 范围内区域。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范围、点位、项目、频次与运

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时基本相同，在取得足够的运行经验和环境监测数据后，通常为 5

年后，可适当调整监测范围、项目和频次。

d)监测内容和布点原则

（1）环境贯穿辐射

（i）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连续自动监测

以核动力厂核岛为中心，按核动力厂周围 16个方位布设自动监测站（含前沿站），每

个方位考虑布设 1个自动监测站，沿海核电厂，靠海（湖、河）一侧可根据监管需要设立

自动监测站。在核动力厂各反应堆气态排放口主导下风向、次下风向和居民密集区应适当

增加自动监测站。原则上，除对照点外，自动监测站应建在核电厂烟羽应急计划区范围内。

自动监测站建设要考虑事故、灾害的影响。每个自动监测站每隔 1分钟报送一次γ辐射空

气吸收剂量率数据，实行全天 24小时连续监测。部分关键站点可设置能甄别核素的固定式

NaI能谱探测系统，对周围环境进行实时的γ谱数据采集并将谱数据传送回数据处理中心。

（ii）γ辐射累积剂量

在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厂界周围按半径2 km、5 km、10 km、20 km 8个方位角间隔

交叉布点测量。

（2）空气

（i）气溶胶、沉降物

选取采样点时，在厂区边界处、厂外烟羽最大浓度落点处、半径10 km内的居民区或敏

感区设3~5个，累积采样每月一次，采样体积应达到10000 m3。厂外烟羽最大浓度落点处设

置空气气溶胶24小时连续采样，对滤膜上的总β放射性进行测量，并向实验室传输一次数据。

当总β>2mBq/m3时，进行γ能谱分析。

对照点设1~2个。累积采样每月一次，采样体积应达到10000 m3。

（ii）空气中3H、14C和13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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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设置同气溶胶、沉降物，点位数可适当减少。厂外烟羽最大浓度落点设氚连续

采样，每周分析一个样品。对照点设1个。131I累积采样体积大于 100m3.。

（iii）降水

在厂区边界处、厂外烟羽最大浓度落点处、半径 10 km 内的居民区或敏感区设 3~5个，

对照点设 1个。进行 3H和γ能谱分析。

（3）表层土壤

在核动力厂为中心 10 km范围内采集陆地表层土，进行 90Sr和γ能谱分析。应考虑没有

水土流失的陆地原野土壤表面土样，以了解当地大气沉降导致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的分布情

况；也应在农作物采样点采集表层土壤。

（4）水

（i）地表水

预计受影响的地表水 5-10个，对照点设在排放口上游。进行 3H和γ能谱分析，部分点

位分析 14C。对于内陆厂址受纳水体，则在取水口、总排水口，总排水口下游 1km 处，排

放口下游混合均匀处断面各选取一个点位。

（ii）地下水、饮用水

除进行 3H和γ能谱分析外，饮用水增加总α、总β分析，部分点位分析 14C。考虑可能

受影响的地下水源和饮用水源处采样 5~10个，内陆厂址适当增加采样点位。对照点应设在

不可能受到核动力厂影响的水源处。

（5）地表水沉积物

监测江、河、湖、及水库沉积物中的放射性核素含量，包括 90Sr和γ能谱分析。应该在

核动力厂运行后气态或液态流出物可能影响到的河塘采样，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采样

点数，尽可能包括所有的 10 km范围内的河塘。

（6）陆生生物

监测调查地区范围内的粮食、蔬菜水果、牛(羊)奶、禽畜产品、牧草等中的γ放射性核

素含量。

（i）牛（羊）奶

根据环境资料确定是否开展监测。在半径 20km范围内寻找奶牛（羊）牧场。

（ii）植物

采集关键居民组食用的谷类 1~2种，蔬菜类 4种，水果类 2种等主要作物。如有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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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采集牧草。

（iii）动物

采集关键居民组食用的当地禽、畜 1~2种。

（7）水生生物

监测淡水养殖产品鱼类、藻类和其它水生生物中的γ放射性核素含量。

（8）海水

监测排污口附近沿海海域近海海水中 3H、90Sr和γ放射性核素，γ放射性核素包括 58Co、

60Co 、137Cs 和 110mAg 等。对照点设在 50 km 外海域。

（9）海洋沉积物

与海水采样点相同。监测 90Sr 和γ核素。γ放射性核素包括 58Co、60Co、137Cs、110mAg 等。

（10）海洋生物

主要包括鱼类、海藻、软体类以及甲壳类海洋生物，监测项目一般包括： 90Sr、和γ

核素（58Co、 60Co、137Cs、 110mAg等）。采样点一般应包括核电站厂附近野生类和当地渔

民的养殖场和放养场。每类样品应包括常用的三种以上。

（11）指示生物

选择能够高度浓集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生物，通过测量可以容易地了解环境中放射

性浓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变化。陆地上有松叶、杉叶、艾蒿、苔藓等富集铯同位素，海洋

环境有藻类、软体类，甲壳类可作为 60Co、58Co、54Mn、99Tc指示，鱼骨和贝类富集锶和

钚同位素等指示。

由于各核电厂的自然环境、气象因素及所选堆型不同，监测方案有所差别。核动力厂

运行期间监测方案可参照表 2制定。

表 2 核动力厂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布点原则
采样频次

分析测量项目
采样 分析

环境贯

穿辐射

γ辐射剂量率

设置连续监测自动站，厂

界周围按16个方位角间隔

交叉布点以及对照点，同

气溶胶采样点

连续 连续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γ累积剂量

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厂

界周围按半径 2km、5km、

10km、20km，8个方位角

间隔交叉布点

连续 1次/季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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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气

气溶胶 1）

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
连续

连续监测

24小时连续采样，每天

测量一次总 β，当总

β>2mBq/m3时,测γ能谱。

年 度 混 合

样
90Sr、63Ni、241Am等

厂区边界、厂外地面最高

浓度处、主导风下风向距

厂区边界<10km 的居民

区、对照点

连续

1次/月（累

积），采样

体 1000m3

总β、γ能谱分析

沉降物 1）

厂区边界

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

主导风下风向距厂区边界

<10km的居民区，对照点

连续 累积样/月 总β、γ能谱分析

气体

厂区边界

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

主导风下风向距厂区边界

<10km的居民区、对照点

厂外烟

羽最大

浓度落

点连续

1次/月

1次/周
3H（HTO）、14C、131I

降水

厂区边界；厂外地面最高

浓度处；主导风下风向距

厂区边界<10km 的居民

区，对照点

有雨、雪

或冰雹

时

混合样本

每月 1次

3H，去钾总β、γ能谱分

析

陆

地

表层土壤 4）

<10km，16个方位角内（主

导风下风向适当加密）；部

分点位可同农作物采样

点。对照点

1次/半年

1次/半年
90Sr、γ能谱分析

植物

2）

农作

物

主导风下风向厂外最近的

村镇；

对照点；选择一种分析 90Sr

收获期 1次/年
3H（总氚）、14C、γ能谱

分析、90Sr

指示

生物

厂外地面最高浓度处
收获期 1次/年

按指示生物浓集度作用

定的特征核素

动物

2）

禽、

畜

主导风下风向厂外最近的

村镇；对照点
1次/年 1次/年 所有样本进行 3H、14C、

γ能谱分析（包括 131I），,

选择几个取样点进行

90Sr分析

牛

（羊

）奶

主导风下风向厂外最近的

奶场；

对照点

每月采

样
1次/季



HJ□□□□-20□□

13

水

地表水 3）

预计受影响的地表水；排

放口上游对照点可选择部

分点位分析 14C

丰水期、

枯水期

1次/半年 总β、γ能谱分析

1次/季 3H、14C

地表水（受纳

水体）3）

在取水口、总排水口，总

排水口下游 1km处，排放

口下游混合均匀处

1次/季 1次/季
总α、去钾总β、γ能谱分

析（131I）、90Sr、3H、14C

地表水沉积

物 4）

同地表水；10km 范围内的

水体测 239+240Pu
1次/年 1次/年

90Sr、去钾总β、γ能谱分

析

地下水 3）

可能受影响的地下水源；

对照点

可选择部分点位分析 14C

丰水期、

枯水期

1次/半年 γ能谱分析

1次/季 3H、14C

饮用水 3）

关键居民组饮水及可能受

影响的水源；

对照点

丰水期、

枯水期
1次/季

3H、γ能谱分析、总α、

总β

水

生

生

物 2）

植

物

排放口附近、主导风向下

风向外或流域覆盖厂址区

域面积最大的水体、指示

生物、对照点

收获期 1次/年
90Sr、14C、总β、γ能谱分

析

动

物

排放口附近、主导风向下

风向外或流域覆盖厂址区

域面积最大的水体、对照

点

1次/年 1次/年
90Sr、14C、总β、γ能谱分

析

海

洋

海水 3）
排放口附近海域；

对照点

1次/季 1次/季 3H、总β、部分点位测 14C

1次/年 1次/年 90Sr、γ能谱分析

海洋沉积物 4）

排放口附近潮间带土，海

水采样点采集潮下带，

对照点

1次/年 1次/年 90Sr、γ能谱分析

海洋

生物 2）

植

物

排放口附近海域藻类等植

物（含指示生物） 收获期 1次/年

3H、14C、90Sr，γ能谱分

析(包括 131I）

动

物

排放口附近海域浮游类、

底栖类、附着生物（含指

示生物）

1次/年 1次/年

3H、14C、90Sr，γ能谱分

析(包括 131I）

注：γ核素监测应重点关注核设施排放的特征核素，其中：1）气溶胶及沉降物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

括但不限于 7Be、54Mn、58Co、60Co、40K、95Zr、131I、137Cs、134Cs、144Ce等放射性核素；2）生物、土壤、

岸边沉积物、潮间带土、底泥中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 40K、54Mn、58Co、60Co、95Zr、110mAg、
137Cs、134Cs、144Ce等放射性核素；3）水体中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 54Mn、58Co、60Co、65Zn、
95Zr、110mAg、124Sb、137Cs、134Cs、144Ce等放射性核素。4）表层土壤、地表水沉积物、海洋沉积物可选择

个别点位一年测量 239+240Pu一次。

5.2.1.3运行期间流出物监测

核电厂运行期间气载流出物监测内容要求见表 3，核电厂液态流出物监测内容要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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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表 3 核电厂气载流出物监测

监测项目 取样方式 测量方式

惰性气体 1） 连续 连续在线

气溶胶 连续 连续在线

气溶胶γ能谱分析 2） 累积 抽样测量

气溶胶 89Sr、90Sr分析 累积 抽样测量

气溶胶 238Pu、239Pu、240Pu 累积 定期

气溶胶 241Am、242Cm、244Cm 累积 定期

131I、133I 连续 连续在线

3H 累积 定期

14C 累积 定期

注 1：惰性气体包括：41Ar、85Kr、85mKr、87Kr、88Kr、89Kr、131mXe、133Xe、133mXe、135Xe、135mXe、
137Xe、138Xe。

注 2：γ能谱分析核素包括：51Cr、54Mn、57Co、58Co、59Fe、60Co、65Zn、95Zr、95Nb、103Ru、106Ru、
110mAg、124Sb、134Cs、137Cs、140Ba、140La、141Ce、144Ce。

表 4 核电厂液态流出物监测

监测对象 采样方式 监测项目 测量方式

储存罐 排放前采样 3H、14C1）、总α、总β2）,

及γ核素 3）等各种放射

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抽样测量

排放口 定期采样（或等比采样） 抽样测量

注 1：重水堆测量 14C。

注 2：若总α、总β放射性浓度超过设定值，则测量 89Sr、 90Sr、55Fe、63Ni或 238Pu、239Pu、240Pu、
241Am、242Cm、244Cm。

注 3：γ能谱分析核素包括：51Cr、54Mn、57Co、58Co、59Fe、60Co、65Zn、95Zr、95Nb、103Ru、106Ru、
110mAg、124Sb、134Cs、137Cs、140Ba、140La、141Ce、144Ce。

5.2.1.4核事故场外应急监测

核事故场外应急监测分早期、中期和晚期监测，根据事先制定的应急监测计划，实施

应急监测。具体技术要求另行制定。

5.2.1.5退役监测

与运行期间基本一致，根据核动力厂退役时的放射性废物源项调查，退役过程的辐射

环境影响，相应调整监测范围、项目和频次。

5.2.2其他类型反应堆的环境监测

参考表 2核动力厂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根据堆型、流出物排放量和核素种类决定监测

范围、项目和频次，酌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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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铀矿山及水冶系统环境辐射监测

5.2.3.1监测范围

a)运行前和运行期间辐射环境监测范围：厂矿区边界外 5km 以内范围。

b)退役（退役前与终态后评估）监测范围：测量退役工程边界外 3km 以内范围。

5.2.3.2 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a)调查时间

厂矿运行前，调查时间不少于一年，监测频次不少于两次；

b)点位布设说明

（1）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i）厂矿区边界外主要的居民点布设监测点；

（ii）在空气取样点处同时布设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点；

（iii）尾矿（渣）库、废石场、矿仓、堆浸场、厂（场）址、转运站等边界处可能受

污染的地方布点；

（iv）运矿公路沿线布设监测点，易撒漏地段适当增加监测点。

（2）空气

（i）布点要考虑：风向、风频等气象条件；靠近厂矿区边界污染源的下风向；厂矿区

外周围人员居住或经常停留的地方；预计空气污染物浓度最大落地处；

（ii）厂矿区内的空气样品布点可按厂矿区大小、地形特点、设施分布等具体情况确

定采样点；

（iii）对照点应选择离开厂矿区不受污染物影响的位置；

（iv）监测点的周围应开阔平整，避开树木及建筑（构）物。

（3）地表水

（i）地表水布点应选在厂矿区边界外可能受到污染的地表蓄水水体和江河；

（ii）江河采样点选在排放口下游的居民用水点、灌溉取水点以及经济水产、鱼类繁

殖和公众游泳场所等处；

（iii）地表水样品采样点的疏密可根据水质浓度变化情况合理布点；

（iv）对照点采样点位置设在厂矿区边界外不受污染影响的水体位置。

（4）地下水

（i）地下水采样井位置由场址所在地区的岩层地下水分布、流向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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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地下水样品布点主要考虑矿井流出水、地浸监测孔水；地下堆浸场、地浸场、

尾矿（渣）库外地下水；废石场、尾矿（渣）库、地浸场、地下堆浸场地周围的井水；

（iii）在场址上游地带适当位置布设一个对照样品的采样井。

（5）底泥

按选定的地表水采样点的点位布设。

（6）土壤

预计可能受厂矿外排水污染的农田、土壤布点。

（7）陆生和水生生物、饲料植物、食物

在厂矿边界外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地点布采样点，植物样品布点同土壤布点的点位。

c)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见表 5。 可参考 GB23762。

表 5 铀矿冶及水冶系统运行前辐射水平调查方案

序号 监测介质 采样点或测量点
采样期及频

次
测量分析项目 1)

1 空气

尾矿（渣）、废石场排风井的下风

向设施边界处；设施周围最近居民

点；对照点

1次/季 222Rn及其子体

2 气溶胶
排风井外下风向边界处；设施周围

最近居民点；对照点
1次/半年 U 天然、总α

3 陆地γ
空气采样点处；尾矿（渣）库；废

石场；易洒落矿物的公路
1次/半年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4 地表水 1)
排放口下游第一个饮用水取水点；

下游主要居民点；对照点
1次/半年

U 天然、226Ra、210Po、210Pb、总

α、总β

5 地下水

尾矿坝下游地下水；矿井水；地浸、

地下堆浸含水层水；矿周围饮用水

井；对照点

1次/半年 U 天然、226Ra、210Po、210Pb

6 土壤 污染的农田或土壤；对照点
1次/半年或

植物生长期
U 天然、226Ra

7 底泥 同地表水 1次/年 U 天然、226Ra

8 陆生生物 受废水污染区；对照点
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U 天然、226Ra、210Po、210Pb、

9 水生生物
受废水地表径流影响的湖泊、河

流；对照点
1次/年 U 天然、226Ra、210Po、210Pb、

注 1：在钍含量较高的矿物系中，还应适当关注地表水中 224Ra和 228Ra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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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 运行期间环境辐射水平监测

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监测方案参考表 3，其中地表水监测频次改为 1次/季；地浸和地

下堆浸地下水监测要考虑增加酸（或碱）、pH值等。

5.2.3.4 事故监测

按照铀矿山及水冶系统应急预案，实施应急监测。

5.2.3.5退役治理期间环境辐射水平监测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对原作业场所、尾矿库、废石场进行监测，监测频次为每年一次。

退役治理期间铀矿冶环境监测方案见表 6。

表 6 退役治理期间铀矿冶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介质 监测点或采样点
采样期及

频次
测量分析项目

废石 废石场 1次/年
222Rn析出率、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U 天然、226Ra比活度

尾矿（渣）

尾矿（渣）库 1次/年
222Rn析出率、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U 天然、226Ra

渗出水 1次/年 U 天然、226Ra、PH 值

尾矿（渣）库边界外 1次/年
222Rn及其子体、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

地下水
矿井水、饮用水 1次/年 U 天然、226Ra

地浸场、地下堆浸场 1次/年 U 天然、226Ra

地表水
排放口下游第一饮用水取水

点、下游主要居民点
1次/年 U 天然、226Ra、总α、总β

土壤、底泥 土壤；底泥同地表水 1次/年 U 天然、226Ra

生物 同土壤、地表水 1次/年 U 天然、226Ra

设备、建（构）

筑物
建（构）筑物、设备表面 1次/年 表面α、β放射性

工业场地 测量点不少于 3个 1次/年 U 天然、226Ra、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废钢铁、车辆 表面 1次/年 表面α、β放射性

可燃废物 表面或实物 1次/年 表面α、β放射性或 U 天然、226Ra

5.2.3.6 退役终态后评估监测

退役终态后评估监测方案见表 6，但监测介质、项目和频次可酌情减少。

5.2.3.7监护期监测

a)监测介质：主要监测废石场、尾矿（渣）库；矿井或尾矿流出水等；

b)监测项目：U 天然、226Ra、226Rn、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等；

c)监测频次：退役治理竣工后 2年监测频次为 1次/年；以后每年视情况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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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8流出物监测

运行期间流出物监测方案见表 7。

表 7 运行期间流出物监测方案

监测介质 采样点或监测点 频次 测量分析项目

废气 矿山：排风井

选冶厂：排气口
1次/季 222Rn及其子体、U 天然

废石、尾矿（渣） 1次/半年 222Rn析出率

气溶胶 矿山：排风井

选冶厂：排气口
1次/季 长寿命核素α放射性

废水 排放口 1次/月 U 天然、226Ra、210Po、210Pb、228Ra1)

矿石、尾矿（渣） 场（库）边界外 1次/半年 222Rn

5.2.4核燃料后处理设施辐射环境监测

5.2.4.1 运期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a)调查内容

调查环境γ外照射剂量水平及主要环境介质中关键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b)调查范围

环境γ外照射剂量水平调查范围以后处理厂为中心，半径 50km。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活

度浓度调查范围以后处理厂为中心，半径 30km。

c)监测布点原则

监测布点主要为 30km之内的近区和厂区下风方向，以上风向的远区作为对照点。

d)监测内容

（1）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

设施运行前：开展环境γ外照射剂量水平巡测。

设施运行时：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点主要布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

处，关键居民组。每个自动监测站每隔 30秒报送一次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数据，实行全

天 24小时连续监测。可选择设置能甄别核素的固定式 NaI探测系统。

（2）中子剂量率

对于产生中子外照射的设施运行时，中子剂量率监测点主要布设在临近设施可能受到

中子辐射的地点。

（3）空气

采样点主要布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处及关键居民组。



HJ□□□□-20□□

19

（i）气溶胶和沉降物

一月采集一个累积样，采样体积应达到 10000 m3。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总α、总β、90Sr、

137Cs、239+240Pu、60CO、99Tc、129I、134Cs、241Am、244Cm，其中 60CO、99Tc、129I、134Cs、241Am、

244Cm的监测频度，可以按调查目的和可能开展监测。

（ii）3H、14C、85Kr

连续采集，一个月测量一次。

（4）表层土壤

每季度采集设施下风向处的表层土壤，分析核素主要包括人工核素 90Sr、239+240Pu、129I、

137Cs等。

（5）水

（i）地下水

每月采集设施的监测井和设施周围的地下水，重点监测排放口附近区域。

（ii）地表水

每月对设施周围的地表水进行监测，重点监测排放口附近区域。

监测的主要核素包括总α、总β、3H、40K。

（iii）饮用水

每月采集设施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测量 3H、γ核素、总α、总β、40K。

（iv）海水

每月采集设施周围的海水进行监测，重点监测排放口附近区域海水。监测核素主要包

括 3H、γ核素、总β、40K、90Sr、239+240Pu。

（6）沉积物

（i）地表水沉积物：每季度对设施周围的地表水沉积物进行监测，重点监测排放口附

近区域。

（ii）海水沉积物：每季度对设施排放口附近区域及近岸海域的潮间带土进行监测。

监测的主要核素包括 90Sr、244Cm、241Am、129I、99Tc、239+240Pu及 137Cs等γ核素。

（7）生物样品

（i）植物：每月采集设施边界周围的几个植物样。测量 3H、14C、137Cs 等γ核素。在

采样点每月采集的样品累积一年测量 241Am、244Cm 和 239+240Pu。

（ii）农产品： 每年采集设施主导风向下风向及设施边界附近的当季农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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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蔬菜、肉和蛋等。测量 3H、14C，137Cs等γ核素，选取个别样品测量 90Sr、129I及 239+240Pu。

（iii）牧草：每月采集设施边界周围牧场的牧草。测量 3H、14C、129I、137Cs等γ核素。

在采样点每月采集的样品累积一年测量 241Am、244Cm和 239+240Pu。

（iv）牛（羊）奶：在设施周围的牧场采集牛（羊）奶。测量 3H、14C、129I、90Sr和γ

核素。

（v）海洋生物：每季度采集设施排放口附近海域和附近养殖区的鱼类、软体类、甲壳

类生物。测量 14C、99Tc、239+240Pu及 137Cs等γ核素。

（vi）指示生物：在设施周围。

监测方案见表 8。

表 8 核燃料后处理设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1）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空气

γ辐射剂

量

陆地γ辐射剂量率
用巡测谱仪开展厂区周围巡测（运行

前）
1次/年

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
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

处，关键居民组（运行后）
连续

中子 中子剂量率
临近设施可能受到中子辐射的地点

（运行后）
1次/年

气溶胶
总α、总β、 90Sr、 238Pu、
239+240Pu、129I、99Tc、137Cs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最大落地浓

度处、关键居民组；

对照点

1次/月（累

积）

沉降物
1次/月（累

积）

空气 3H(HTO)、14C、85Kr
1次/月（累

积）

土壤 表层土壤 γ核素 1）
<5km 8个方位角内（排放口下游、

主导风向下风向适当加密）；对照点
1次/季

水

地表水
总α、去 40K总β、3H

排放口附近水域、排放口下游厂外第

1取水点,上游对照点
1次/月

地下水 设施的监测井，对照点 1次/月

饮用水
3H、γ核素 1）、总α、去 40K

总β
设施周围及关键居民组饮用水 1次/月

海 水
3H、γ核素、去 40K总β、90Sr、
238Pu、239+240Pu

设施周围的海水，重点监测排放口附

近区域海水
1次/月

沉积物

地表水沉

积物
90Sr、244Cm、241Am、129I、
99Tc、238Pu、239+240Pu及γ核

素 1）

同地表水 1次/半年

海水沉积

物
同海水

生物 植物（含 3H、14C、γ核素 1） 厂区边界附近就地生长的植物样 1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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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生

物）

241Am 、 244Cm 、 238Pu 、

239+240Pu

厂区边界附近就地生长的植物样每

月采集累积一年
1次/年

农产品

3H、14C，γ核素 1）

个别样品测量 90Sr、129I 及
239+240Pu

厂区边界附近就地生长的动、植物

样；对照点
1次/年

牧草

3H(OBT)、14C、129I、γ核素

1）
设施边界周围牧场 1次/月

241Am 、 244Cm 、 238Pu 、

239+240Pu
一年累积样 1次/年

生物

牛（羊）

奶

33H、14C，γ核素 1）

个别样品测量 90Sr、129I 及
238Pu、239+240Pu

设施边界周围牧场 1次/月

海洋生物

（含指示

生物）

3H(OBT)、14C 、90Sr、99Tc、
238Pu、239+240Pu和γ核素 1）

设施排放口附近海域和附近养殖区 1次/季

注 1：γ核素监测应重点关注设施排放的特征核素，土壤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40k、137Cs、
134Cs、125Sb、60Co，沉积物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40k、137Cs、134Cs、125Sb、60Co、106Ru、226Ra，

牛奶、生物γ能谱分析项目一般包括但不限于：40k、137Cs、106Ru、 134Cs、125Sb、60Co，对其中的 129I、99Tc

的监测频度，可按照实际需要开展监测。

5.2.4.2运行期间环境监测

在后处理厂开始运行前 3年-5年中，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范围、项目、频次与运行前

环境辐射水平调查基本相同。除设置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外，在取得足够运行经验和环境

监测数据后，可适当调整监测范围、项目和频次。

5.2.4.3流出物监测

运行期间流出物监测内容为：

a)气载流出物监测

监测点设在废气排放口，主要监测项目为：3H，14C、85Kr，90Sr、99Tc、60Co、129I、131I、

134Cs、137Cs、239Pu、241Am、244Cm 等。连续在线监测或采样监测。3H，14C连续采样，累积

样每月分析一次。

b)液态流出物监测

监测点设在废水排放口，主要监测项目为：63Ni、90Sr、99Tc、129I、137Cs、239Pu、3H、

14C、U等。

5.2.4.4应急监测

根据事故类型，按事故应急机构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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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5退役监测

根据核燃料后处理厂退役时的放射性废物源项调查，酌情确定监测对象和频次。

5.2.5铀转化、浓缩及元件制造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

5.2.5.1 运期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a)调查内容

调查环境γ外照射剂量水平及主要环境介质中关键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b)调查范围

环境γ外照射剂量水平调查范围以后厂区为中心，半径 50km。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活度

浓度调查范围以后处理厂为中心，半径 30km。

c)监测布点原则

监测布点主要为 30km之内的近区和厂区下风方向，上风向的远区作为对照点。

d)监测内容

（1）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

设施运行前：开展巡测。

设施运行时：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点主要布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

处，关键居民组。每个自动监测站每隔 30秒报送一次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数据，实行全

天 24小时连续监测。可选择设置能甄别核素的固定式 NaI探测系统。

（2）气溶胶和沉降物

气溶胶和沉降物采样点主要布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处，关键居民组，

监测项目主要包括Ｕ、总α和总β。

（3）表层土壤

每季度采集设施主导风向下风向处的表层土壤，分析核素主要包括去 40K总β、总Ｕ，

如果设施使用的是再生铀，则需γ能谱分析。

（4）水

（i）地表水：每月采集设施周围地表水，重点监测排放口附近区域。

（ii）海水：每月采集排放口附近海域海水。

分析核素主要包括Ｕ、总α、去 40K总β，根据总α、总β的结果，判断是否需要做 U同

位素核素分析。如果设施使用的是再生铀，则需进行γ能谱分析。

（iii）饮用水：每年测量一次设施周围及关键居民组的饮用水。分析核素主要包括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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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α、总β。

（5）沉积物

地表水沉积物：每季度对设施周围的地表水沉积物进行监测，重点监测排放口附近区

域。

海水沉积物：每季度对设施排放口附近区域及近岸海域的潮间带土进行监测。

监测的主要核素包括Ｕ、总α、去 40K总β，根据总α、总β的结果，判断是否需要做 U

同位素核素分析。如果设施使用的是再生铀，则需进行γ能谱分析。

（6）生物

（i）植物： 每年一次采集设施主导风向下风向及设施边界附近的当季叶菜等农产品。

监测的主要核素包括Ｕ、总β和 40k，如果设施使用的是再生铀，则需进行γ能谱分析。

（ii）水生生物：每年一次采集设施排放口混合充分处水域的鱼类和植物类。主导风

向下风向当地居民主要食用的水生生物来源水体，选择有代表性的水生生物 1-2种。

监测的主要核素包括总α、总β，根据的结果，判断是否需要做 U同位素核素分析。如

果设施使用的是再生铀，则需进行γ能谱分析。

铀转化、浓缩及元件制造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见表 9。

表 9 铀转化、浓缩及元件制造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介质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监测频次

空气

γ辐射剂

量

陆地γ辐射剂量率
用巡测谱仪开展厂区及周边巡测

（运行前）
1次/年

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
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点浓度

处，关键居民组（运行后）
连续

气溶胶 Ｕ1）、总α、总β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次/月

沉降物 Ｕ1）、总α、总β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次/月

土壤 表层土
去 40K总β、U1）、γ能谱

分析 2）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次/年

水

地表水
总α、去 40K总β、U1）、
40K、γ能谱分析 2）

排放口附近区域、排放口下游厂外

第 1取水点,上游对照点
次/月

海水
总α、去 40K总β、U1）、γ
能谱分析 2）

排放口附近海域 次/月

饮用水 总α、总β、U1） 关键居民组的饮用水 次/年

沉积物

地表水沉

积物 总α、去 40K总β、U1）、γ
能谱分析 2）

同地表水 次/年

海水沉积

物
同海水 次/年

生物
叶菜等农

作物
去 40K总β、γ能谱分析 2） 厂区边界附近就地生长的植物样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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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
总α、去 40K总β、U1）、γ
能谱分析 2）

设施排放口混合充分处水域、主导

风向下风向当地居民主要食用的水

生生物来源水体

次/年

注 1：根据总α、总β的结果，酌情分析 U的各种同位素。

注 2：γ能谱分析：设施采用的是再生铀，要开展γ能谱分析。

5.2.5.2运行期间环境监测

在后处理厂开始运行前 3-5 年中，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范围、项目、频次与运行前环

境辐射水平调查基本相同。除设置γ辐射剂量率连续监测外，在取得足够运行经验和环境监

测数据后，可适当调整监测范围、项目和频次。

5.2.5.3流出物监测

气溶胶、废气、废水、废渣中主要对 234U、235U、236U、238U的分析测量，废弃物测量

中还应注意对 U的氟化物的测量。

根据燃料元件的不同类型，还要考虑增加对 106Ru、137Cs、144Ce,90Sr 的测量，元件为

MOX的要增加对 232U239Pu、240Pu、237Np、，241Am、242Cm、244Cm 测量，燃料元件为钍的，

要增加 228Th、230Th、232Th的测量。

5.2.5.4应急监测

根据事故类型，按事故应急机构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监测。

5.2.5.5退役监测

根据铀转化、浓缩及元件制造设施退役时的放射性废物源项调查，酌情确定监测内容。

5.3 核技术利用的辐射环境监测

5.3.1 应用非密封源的环境监测

a)监测时间：非密封源启用前。

b)监测范围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 50m-500m以内。

c)监测对象与项目。

见表 9 应用非密封型放射源环境监测的前四项。

5.3.1.1 应用期间的环境监测

a)监测目的

对应用开放源项目进行辐射环境水平监测，评价项目的辐射安全管理情况，根据监测、

检查结果编制监测报告，为企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b)监测内容

应用开放源项目监测包括大气辐射、土壤、地表水、底泥、废水、废气、放射性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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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个人累积剂量等项目。监测计划见表10，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1）大气辐射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50m-300m以内布点，测量点应覆盖控制区的每个区域（如放

射性核素贮存室、给药室等）、监督区的每个区域（如检查室、治疗室、病房等）、衰变

池上方、放射性废物暂存库内，同时覆盖核医学场所周围环境及敏感点及周围环境。

监测项目为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2）土壤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 50m-300m以内布点。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3）地表水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米处采集水样。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4）废水

在废水贮存池或废水排放口采集废水进行核素分析。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5）底泥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米处采集水样。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6）废气

在废气排放口，开展废气监测。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7）放射性固体废物

在放射性废物贮存室或贮存容器外面，监测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和α、β表面沾污水平。

c)监测方案

表 10为应用非密封型放射源环境监测方案。

表 10 应用非密封型放射源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采样(监测〉布点 频次（次/年） 监测项目

γ辐射剂量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

50m-300m以内
1~2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土壤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

50m-300m以内
1 应用核素

地表水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m处 1~2 总α、总β，如超标分析应用核素

底泥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m处 1 应用核素

废水 废水贮存池或排放口 1~2 总α、总β，如超标分析应用核素

废气 排放口 1 应用核素

放射性固体废物 贮存室或贮存容器外表面 1~2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和α、β表面污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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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应用非密封源流出物监测

主要为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和应用设施运行期间流出物监测，主要内容为：

a)气载流出物监测

监测点设在废气排放口。主要监测项目由应用活动涉及的工艺和主要放射性同位素种

类决定。

b)液态流出物监测

监测点设在废水排放口。主要监测项目由应用活动涉及的工艺和主要放射性同位素种

类决定。

5.3.1.2应用非密封源事故监测

a)监测事故场所的放射性污染水平和污染范围

b)监测事故场地去污后残留污染程度

c)监测去污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的比活度

5.3.1.3工作场所退役监测

参照表 10，并增加监测场所和设备的污染水平。

5.3.2应用密封型放射源的环境监测

5.3.2.1γ辐照装置环境监测

a)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1）调查时间：装源前。

（2）调查范围：以辐照室为中心，半径 50m~500m以内。

（3）调查内容：

γ辐照装置监测包括大气辐射、贮源井水、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土壤、工作人员个

人累积剂量等项目。调查监测计划见表8，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i）大气辐射

测量点应覆盖防护设施周围和厂区外围环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监测点：防护设施、

控制室、迷道出口、迷道进口、风机口（风机房）、制水间、辐照室四周屏蔽墙表面、辐照

室顶、贮源井上方、辐照室内、仓库以及厂界四周、厂大门口、500 m范围内居住区等。

监测项目为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ii）贮源井水

定期采集贮源井水进行总α、总β，60Co等应用核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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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地表水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米处采集水样。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iv）地下水

辐照装置附近饮用水井采集水样。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v）土壤

辐照装置建筑物外围 10cm~30cm处土壤。监测核素与应用的核素类型一致。

表 11为γ辐照装置监测方案。辐射源使用前后要对辐照室内的空气进行臭氧、氮氧化

物监测。储源井水还要考虑电导率、总氯离子、pH的测定。

表 11 辐照装置和含密封源设施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采样(监测〉布点 频次 监测项目

γ辐射剂量

辐照室四周的建筑物内外（升降放射源时对辐照室

四周蔽屏墙外，控制室及工作人员办公室进行监

测，加强辐照室薄弱环节风机口、迷道进出口、源

室顶和水处理装置的监测，对环境四周 8~10个点

和公众敏感点）

1次/年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累积剂量

贮源井水 贮源井 取水 10L 1次/年 应用核素分析

地表水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 500m处 1次/年
应用核素分析

地下水 辐照装置附近饮用水井 1次/年 应用核素分析

土壤 辐照装置建筑物外围 10～30m土壤 1次/年 应用核素分析

b)运行期间环境监测

按表 11监测，其中换装源前后增加测定贮源井水所用核素的浓度。

c)辐射源泄漏监测

一旦发现贮源井水受所用核素的污染，应禁止排水，防止井水泄露污染环境，分层取

样测定所用核素的浓度，针对污染原因，及时进行事故处理。

d)辐照装置退役监测

参照表 11，并增加贮源水井沉积物、废水处理树脂中辐照装置所用的核素，工作场所

和可能受污染的设备、工具表面污染监测。

5.3.2.2 含密封源设施的环境监测

a)使用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1）调查时间：装源前。

（2）调查范围：以密封源安装位置为中心，半径 30~300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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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对象：环境γ 辐射剂量率。

（4）监测布点：密封源安装位置周围室内、外。

（5）监测项目：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6）监测频次：1次/年。

b)使用期间辐射环境监测

按本节 a)进行，其中含中子放射源的设施增加监测中子剂量当量率。

c)含密封源设施的污染事故监测

密封源破坏造成环境污染时，进行如下监测：

（1）污染区及其周围 γ 辐射剂量率，表面放射性污染水平。

（2）污染区及其周围相关环境介质中使用源放射性核素含量。

（3） 仪器设备放射性污染水平。

（4） 事故处理过程产生的液体和固体污染物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d)工作场所退役终态监测

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场所辐射环境终态监测项目：γ辐射剂量率、放射性表

面污染。

5.3.3 应用粒子加速器的环境监测

监测方案见表 12。

表 12 应用粒子加速器的环境监测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次/年）

运行前 运行期间

屏蔽墙外 外照射剂量 1 1~2

循环冷却水 总β 1 1~2

固体废物外表面 外照射剂量率 - 1~2

5.3.4 X射线机的环境监测

X射线机（包括 CT机）在运行前及运行中，对屏蔽墙外的 X射线辐射剂量率或累积

剂量进行监测，每年 1次-2次。

5.4 Norm设施辐射环境监测

5.4.1矿物资源采选及冶炼过程的辐射环境监测

5.4.1.1采选前的辐射环境监测

监测方案见表 13前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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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矿物资源采选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次/年
监测项目 1）

陆地γ辐射 矿区周围 3km~5km以内 1~2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土壤 矿区周围 3km~5km以内 1 U、Th、226Ra

地表水 纳污河上下游各 1km~3km 1~2 U、Th、226Ra、总α、总β

地下水 最近居民点井水水源 1~2 U、Th、226Ra、总α、总β、210Po、210Pb

废水 排放口 1~2 U、Th、226Ra、总α、总β、210Po、210P

废碴 堆放场 1~2
氡、U、Th、210Po、210Pb、γ辐射空气吸收剂

量率

注 1：视情况适当开展对样品中 224Ra或/和 228Ra的监测。

5.4.1.2采选期间的辐射环境监测

监测方案按表 13进行。

5.4.1.3冶炼过程的环境监测

监测方案参照表 13，增测原料库和成品库的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必要时对原料和

成品取样监测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

5.4.2矿物资源利用中的辐射环境监测

对原料和产品测量其表面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频次为每年 1

次-2次。

5.5 放射性物质运输的辐射环境监测

5.5.1运输过程中的环境监测

出发地、中转站、到达地均须进行辐射环境监测，一般包括运输工具、货包、工作场

所等表面污染水平，环境γ辐射水平。

5.5.2放射性物质运输中的事故监测

5.5.2.1监测对象

a)运输容器，运输工具。

b)事故地段现场的地表和其他物品。

c)运输、装卸的有关工作人员（视为公众）。

d)事故处理过程中所用的工具和产生的废物、废水等。

5.5.2.2监测项目

a)外照射剂量。

b)表面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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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当出现或怀疑货包发生泄漏时，可视需要适当增加对货包中放射性核素对周围环境

介质污染水平的取样和监测。

5.6 放射性废物暂存库和处理场的辐射环境监测

5.6.1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5.6.1.1 运行前的辐射环境监测

a)监测内容 陆地γ辐射剂量率与主要环境介质中的暂存废物所含的主要放射性核素。

b)监测范围 以库为中心半径 1km-3km 以内。

c)监测方案 参照表 14。

5.6.1.2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按表 14执行。

表 14 放射性废物暂存库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次/年
监测项目

γ辐射剂量 库墙壁外、库周围四个方位、库界外主要居民点 2 γ空气吸收剂量率

气溶胶 主导风下风向 1 总β

土壤 库区四个方位主要居民点 1 γ能谱分析

地下水 库区监视井水、主要居民点饮用井水 1 总α、总β

地表水 上下游各取 1点 1 总α、总β

废水 贮存池 1 总α、总β

生物 同土壤 收获期 γ能谱分析

中子剂量 1） 同γ辐射剂量 2 中子剂量率

注 1：对于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置场辐射环境监测增加中子剂量监测。

5.6.2放射性废物处置场

包括近地表处置设施和地质处置设施 。废物处置场在启用前、运行期间及关闭后都必

须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5.6.2.1监测范围

以处置场为中心，半径 3km-5km 以内。

5.6.2.2监测方案

参照表 14 放射性废物暂存库辐射环境监测方案。监测项目可根据核安全导则

HAD401/09和处置场涉及的主要放射性核素情况适当调整。近地表处置设施的监测包括场

所辐射监测、流出物监测、屏障监测和控制区出入监测，废物监测验证废物包是否符合接

受标准的有关项目监测。地质处置设施包括处置设施监测、废物监测（仅运行阶段）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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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辐射监测。

5.7 监测辅助参数获取

除辐射测量外，完整的环境监测方案必须包括其他辅助参数的测量和数据收集活动，

例如环境的重要参数以及人口特点。

气候条件（风速、风向、大气混合层稳定度、降水统计量），在运行前调查和设施运行

期间必须监测。

受纳液态流出物的水体的水文特性（水流流量变化、流出物混合特性）在运行前调查

和设施运行阶段也必须进行监测。如果液态流出物是排入湖泊或海洋的，在设施运行前调

查阶段必须监测水生环境的流体动力学特性（水流、潮汐流及其特性、总环流量、温度突

变层的形成、混合情况），在设施运行阶段必须对这些特性定期进行核实。运行前调查亦必

须包括对当地水文地质和土壤的监测，以及对可能影响气载流出物的地形特点的监测。示

踪剂调查也许对复杂情况的监测是合适的。

辐射源设施附近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特点（尤其是年龄分布）及他们的职业与习惯，包

括食物消费（比）率和消费食品的产地，滞留的时间在运行前调查中必须进行监测并在运

行期间进行定期核实。建议对重大辐射源周围居民的生活习惯作定期的访问调查。农业和

水产养殖的特点（涉及的物种、农业结构和实践）以及园艺情况，在运行前调查中必须进

行监测并在运行阶段定期进行核实。在辐射源附近和有可能被污染河流的下游，水的利用

情况亦必须进行监测。

对受长寿命放射性核素污染现场的支持监测方案，必须以陆地环境和人口特点、生活

习惯为重点。当地的水循环必须监测：降水与蒸发、地表水与地下水及其联系、主要河流

的汇入与流出。必须调查土壤的特性，人口的特点与分布，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

他们对当地食物的消费率必须监测。必须特别跟踪农业和园艺习惯。必须仔细监测当地和

下游水的利用情况。必须特别关注附近少数民族在文化与风俗上的特点。

6 样品的采集、预处理和管理

6.1 采样原则

a)从采样点布设到样品分析前的全过程，都必须在严格的质控措施下进行，现场监测

和采样应至少有 2名监测人员在场；

b) 采集的样品必须有代表性，即该样品的监测结果能够反映采样点的环境。环境监测的目的在

于取得有代表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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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据监测目的、内容和现场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的监测方案，包括项目、

采样容器、方法、采集点的布置和采样量。采样量除保证分析测量用以外，应当有足够的

余量，以备复查。

d)采样器具和容器的选用，必须满足监测项目的具体要求，并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规

定，使用前须事先清洁并经过检验，保证采样器和样品容器的合格和清洁，容器壁不应吸

收或吸附待测的放射性核素（或采取措施有效避免），容器材质不应与样品中的成分发生反

应。

e)在样品采集和制备过程中应严防交叉污染和制备过程中的其它污染，包括通过空气、

水和其它与样品可能接触的物质带来的污染，以及加入试剂带来的干扰或污染。

6.2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6.2.1空气

6.2.1.1 气溶胶

a)采样设备与过滤材料

气溶胶采集器，一般由滤膜夹具、流量调节装置和抽气泵等三部分组成。取样系统应

放置在闭锁的设备中，以防止受到气候的直接影响和意外受损。应根据监测工作的实际需

要选择滤纸，包括表面收集特性和过滤效率好的滤材。

b)取样位置的选择

取样高度通常选在距地面约 1.5 m处。注意保持取样系统进气口和出气口之间有足够

大的距离，以防止形成部分自循环。取样地点应避免选择在异常微气象情况或其它可能导

致空气浓度人工地偏高或偏低情况的地点，如高大建筑物附近。

c)采集方法

采样系统采用的流量计、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计必须经过计量检定，确认性能良好

后方可采用。

空气取样的流量率可以由每分钟几升到每分钟十立方米。原则上，取样流量越大，探

测下限越低。但实际上空气中的含尘量会对最大流量构成限制。在太大流量下工作会造成

滤纸堵塞甚至破损。因此只能视情况优化选择流量。

取样体积的测定，直接影响到空气中放射性气溶胶浓度的推定，其准确度至少应在

±10%以内。取样流量要保持稳定，在正常运行和预期的滤纸负荷变化范围内，流量变化不

应大于 20%。滤纸上的尘埃量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取样流量，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更换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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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环境条件（温度，气压）的变化，可能影响到取样体积估算的准确度，为了修正这种

影响，空气取样体积 V（m3）应换算为标准状态下的取样空气体积。

首先要对流量调节装置中的流量计测录到的流量修正到标准状态下的流量：

P
PP

T
TQQ bii

i
inb


 （1）

式中：

Qnb——标准状态下的流量，m3/min；

Qi——在 Pi和 Ti条件下取样结束时的流量，m3/min；

Qi-1——在 Pi和 Ti条件下取样开始时的流量 m3/min；

Pi——采样时的大气压力，Pa；

P——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Pa；

Pbi—— 在 Ti时饱和水蒸气压力，Pa；

Ti——采样时的绝对温度，K；

T——标准状态下的绝对温度，K。

然后，再根据换算后的标准状态下流量和取样时间算得取样体积：

)( 12 ttQV nb  （2）

式中 t2和 t1分别为取样结束和取样开始时的时间。

有时，为了提高监测灵敏度，常常把几次分段取样的取样量合在一起，此时可按下式

计算总的取样体积：

)(
21

)1(
i

n

i

inbnbi t
QQ

V 



 （3）

式中：n——分段取样次数；

ti——第 i次取样时间。

d)样品预处理

对小型滤纸可把它们小心装入稍大一些的测量盒中封盖好。对大型滤纸可把载尘面向

里折叠成较小尺寸，用塑料膜包好密封。

6.2.1.2 碘-131

采用组合式全碘取样器，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最前面为一层滤低，用于收集气流中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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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状态碘，第二层为活性碳滤纸，用于收集元素状态的碘，再下一层是浸渍 TEDA的活性

碳盒，用于收集有机碘。

采样体积视采样目的、预计浓度及测量探测下限而定。一般 131I采样体积大于 100m3。采

样结束，将滤膜与活性炭盒放进样品盒，用胶粘纸封好，放入塑料袋中密封。

6.2.1.3氚

空气中的氚，可以分为降水中的氚以及水蒸汽和氢气中的氚两个来源。对于降水中的

氚取样，与 6.2.3 降水取样方法基本相同，但采样容器中不加入酸。

对于水蒸汽中氚的收集，有干燥剂法、冷冻法、鼓泡法。干燥剂法比较普遍，可用的

干燥剂有硅胶、分子筛、沸石等。硅胶方法比较简单、便宜。即在直径 5cm、长 50cm左

右的硬质玻璃或硬质塑料管中，填充粒度为 1.98mm～2.36 mm的干燥硅胶，称出其重量，

上下端塞以石英棉将其固定。使空气通过该管一定时间，把水分捕集在硅胶上。从流量计

读数和抽气时间可以确定抽取的空气量。再通过测定吸收了水分的硅胶总重量，即可求出

收集的水蒸汽重量，驱出之水样供测量氚之用。

冷冻法是将待测气流引入冷阱中，气流中的氚化水蒸汽就在冷阱中凝结下来，供分析

之用。

鼓泡法是使待测气流流径鼓泡器（如盛蒸镏水或乙二醇的容器瓶），使气流与液体发生

气液两相交换以便把氚化水蒸汽收集在液体中。

6.2.1.4 碳-14

空气中二氧化碳经碱液吸收，生成碳酸钠，加氯化钙生成碳酸钙沉淀，碳酸钙粉未悬

浮于 Triton-x100 甲苯闪烁液中，用低本底液闪谱仪测量 14C放出的β射线，从而计算出空

气中 14C的活度浓度。

6.2.2沉降物

a)采样设备

常用的沉降收集器为接受面积 0.25 m2的不锈钢盘，盘深 30 cm。

b)采样器位置

采样器安放在距地面 1.5 m高度、周围开阔、无遮盖的平台上，盘底面要保持水平。

c)采样方法

（1）湿法采样：采样盘中注入蒸镏水，要经常保持水深在 1cm～2 cm。常规监测中，

一般收集时间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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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法采样：在采样盘的盘底内表面底部涂一薄层硅油（或甘油）。收集样品时，

用蒸镏水冲洗干净，将样品收入塑料或玻璃容器中封存。

为了防止降雨会冲走沉积物和防止降水样与气载沉降物相混，应采用降雨时会自动关

上顶盖、不降雨时自动打开顶盖的沉降收集器。

要防止地面扬土和树叶之类杂物直接进入沉降盘，在沉降盘顶可加设适当的百叶窗片，

沉降盘位置也不能太靠近地表。

d)预处理

采样期结束后，把整个采集期间接受到的沉降物样品全部移入样品容器。附着在水盘

上的尘埃，用橡胶刮板把它们刮下来，放入样品容器，待分析。

6.2.3降水

a)采样设备

降水采集器。

b)采样设备安放位置

降水采集器应安放在周围至少 30 m以内没有树林或建筑物的开阔平坦地域。采集器边

沿上沿离地面高 1 m，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扬尘干扰。

c)采样方法

（1）贮水器要每天定时观察。在降暴雨情况下，应随时更换，以防止外溢。

（2）采样完毕后，贮水器用蒸镏水充分清洗，以备下次使用。

（3）采集到的样品充分搅拌后用量筒测量降水总体积。 采集到的雪样，要移至室内

自然融化，然后再对水样进行体积测量。

6.2.4水体

6.2.4.1 地表水

是地球上表面循环水的一部分。包括河川水、湖泊水、溪流、池塘水等。

a)采样设备

用自动采水器，或塑料（聚乙烯）桶采集水样。容器预先用盐酸（1+10）洗涤后，再

用净水冲洗干净，盖上盖子。但分析 3H样品不可用塑料器皿采集。

b)采集位置

主要考虑以下几类：

（1）在水的使用地点，例如，娱乐区、公共供水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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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动物饮水或取水后用于喂养动物的地方；

（3）用于灌溉的水源；

本底水样，一般应选在设施排放点的河流上游处，但要避免在紧靠汇合处的上游处取

样。对湖泊和池塘水体，应在不受设施排放影响的类似附近水体取样。取水点选择主要应

考虑水体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是否均匀。

在港湾内或靠近港湾的水体内收集代表性样品可能是困难的，因为淡水和海水之间的

温度和密度差可以形成层流。应当对水样进行盐度分析。这一情况可由于潮汐运行引起浓

度的瞬时变化而进一步复杂化。此时，有必要增加样品的数量，并根据潮汐条件来决定取

样时间。最好在逐次潮汐之间的间歇时间内取样。

对河川水和湖泊、池塘的具体取样位置主要考虑如下：

（1）河川水

一般选择河川水流中心的部位（河川断面流速最大的部分）除特别目的外，可采表

面水。水断面宽≤10 m时，在水流中心采样；水断面宽＞10 m，在左、中、右三点采样后

混合。在有排放水和支流汇入处，则选在其汇合点的下游，使两者充分混合的地方。河川

涨水时，当有浊流等情况出现时，原则上暂停取样。

（2）湖泊水、池塘水

一般选湖泊中心部位取样，避开河川的流入或流出处采取表面水，由于比较容易分

层，因此须多点采样。水深≤10 m，在水面下 50 cm 处采样；水深＞10 m，增加一次中层

采样，采样后混匀。

c)采样方法

采样前洗净采样设备。采样时用待采水样洗涤三次后开始采集。取样器浸入水中时，

要让开口向着上游方向，小心操作，尽量防止扰动水体和杂物进入。先用取样器取水，再

移入容器可以防止容器外壁污染。对于小于 6 m深的水体取样，也可采用潜水泵取样。

d)预处理

（1）取样以后，立即在样品中加入盐酸（1+1）或者硝酸（1+1）。每升样品水加 2 mL

酸，然后盖严。监测氚、碳-14 和碘-131的水样不用加酸；用离子交换树脂吸附法浓集锶

与铯的水样也不必加酸酸化。

（2）用温度计直接浸入河水或湖泊中，或者是水桶装满水后立即用温度计测量水温。

如有需要，也要测量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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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则上不进行过滤等处理。若为了排除沉淀物的影响而采用过滤（澄清）时，要

在野外记录表上记录清楚。

6.2.4.2 饮用水、地下水

a)采样设备

同地表水。

b)采样点

自来水取自自来水管末端水；井水采自饮用水井，泉水采自水量大的泉眼。

c)采样方法

（1）让采样水（井水或自来水）先放水几分钟，并冲洗采样器具 2～3次。用漏斗

把样品采集到容器中。

（2）把样品水充入样品容器中，至预定体积。

d)预处理

（1）立刻用测量采集到水样的水温。如有必要，也要测量 PH值。

（2）在采集好的样品容器中，立即添加盐酸（1+1），或硝酸（1+1），每升样品水加 2

mL酸，然后盖严。

（3）原则上不进行过滤等处理。如进行，则要做好记录。

6.2.4.3 海水

a)采样设备

同地表水

b)采样方法

在潮间带外采集样品，方法同地表水

c)预处理

同地表水。

6.2.5底泥

主要指河底泥，湖底泥和海底泥。是指河川、湖泊、海水的沉积物中粒度较细（直

径小于 2 mm）的成份。

6.2.5.1 采集器材

深水部位的底泥，用专用采泥器采集。浅水处可用塑料勺直接采取。

6.2.5.2 采集方法



HJ□□□□-20□□

38

可用抓斗式采泥器方法和彩泥船式采泥器的方法，取到所需数量，装入样品盘，将

用具净水洗涮后，进行干燥。

6.2.5.3 预处理

样品放入盘中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除去上面的澄清液和异物，把底泥样品容器中，

密封。

6.2.6土壤

6.2.6.1 采集地点与采集部位

对农耕地，要考虑作物种类、施肥培植管理等情况，选定能代表该地区状况的地点采

集。对未耕地，最好选在有草皮（植皮）、无表面流失等引起的侵蚀和崩塌，周围没有建筑

物和人为干扰的地点。农耕地的取样时间，最好选在作物生长的后期（能突出显示土壤条

件对作物生长产量的影响）到下一期作物播种前。

6.2.6.2 布点方法

采用梅花形布点或根据地形采用蛇形布点，采点不少于 5个。每个点在 10 m×10 m范

围内，采取 0～10 cm的表层土。

6.2.6.3 采集方法

a)对选定的取样点编上系列号，去除散在表面上的植物，杂草石等；

b)把土壤采样器垂直于取样点表面放置，用锤子或大木锤把采样器冲打到预定深度

（0-10 cm）；

c)用铁锹，移植镘刀等物把采集器从冲打的深度回收上来，这时要注意去除其外围的土壤。

把采集器内采集到的土壤放入聚乙烯口袋内；

d)如是砂质土壤，在回收取样器时，采样器内的土壤可能滑落。此时可用薄铁板或移

植镘刀把采样器前端的开口部位堵住后再回收。

6.2.6.4 预处理

将同一地方多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平铺在搪瓷盘中或塑料布上去除石块、草根等杂物，

现场混合后取 2kg～3kg 样品，装在双层塑料袋内密封，再置于同样大小的布袋中保存待用。

6.2.7谷类

食用作物中，特别是以其籽实供食用的作物中，除了大米、麦类之外，还有玉米、小

米、稗子、荞麦等，其中以大米和麦是代表性谷物，占主要地位。

6.2.7.1 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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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地消费较多和种植面积较大、生长均匀的地方，在收获季节现场采集谷类样品。

6.2.7.2 预处理

把收割下来的作物作物晾晒风干后脱粒处理，去除夹杂物，只收集干籽实 2kg～3kg。

6.2.8蔬菜类

蔬菜类的栽培方式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主要以普通蔬菜或者当地居民消费较多或种

植面积较大的蔬菜为采集对象。原则上不选择大棚或水箱中培植的蔬菜样品。蔬菜细分又

可分为叶菜类（菠菜、白菜）、果菜类（西红市、瓜、大豆）根菜类（胡萝卜、萝卜等）以

及芋类（甘薯、土豆等）。

采集方法：

对非结球性叶菜（菠菜，油菜），选定菜园中央部分几处生长均匀的场所，采集生长

在该垄上一定距离（如 1 m）范围内的全部作物；对结球性叶菜（白菜、卷心菜等），大

型果菜、根菜以及芋类，由于个体差异大，为了方便，可在菜园中央部位选择 5处～7 处

生长均匀的场所，选择大小均匀的个体作为样品。新鲜蔬菜需 10 kg 左右，未成熟的大豆

等需 5 kg左右。

6.2.9牛（羊）奶

指直接从母牛（羊）身上挤得的原汁牛（羊）奶和经过消毒杀菌、脂肪均匀化等加

工处理以后直接在市场上销售的市奶，以及脱水处理后的奶粉。

6.2.9.1 采集用具和容器

容器：聚乙烯瓶（5L）。

试剂：37%的甲醛溶液。

6.2.9.2 采集方法

挤出来的鲜奶先在冷冻机中冷却搅拌后供取样，或装在奶罐里搅拌均匀后供取样用。

从当地加工厂或市场购置同一批市奶（酸奶）或奶粉，但要确认原料产地。

6.2.10 牧草

采集方法

考虑牧草地纵横面积情况，划分 10个等面积区域。在每个区域中央位置，各取样 500

g。若为单播、稻科牧草，一般从离地面 10 cm高度处割取。即使是矮杆草，为了留下生长

点，可在离地面 5cm～10 cm高度处割取。

把收集到的牧草样品放入聚乙烯口袋，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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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家禽、畜

根据与牧草、水体等介质的相关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场，首先选择健康的群体，随机

选取若干个体。根据监测目的取其整体或可食部分，（肉、脂或内脏等）。在取内脏组织为

样品时，不要使内脏破损，汁液流出。

作为分析和保存目的，一般采集数千克。若委托采样，应作好相关记录。

一般不可从市场采集，更不能采集加工后的产品（如罐头）。

预处理：将采来样品的可食部分洗净、晾干表面水份，称鲜重并记录。

6.2.11.1 样品的干化处理

动物取瘦肉为主，用搅肉机搅碎。置于烤箱中于 200℃左右烘干，在烘干过程中可经

常翻动，加快烘干速度，烘干后称干重，记录干鲜比。

6.2.11.2 样品的炭化处理：

a)在电炉上炭化：

把干样放入蒸发皿中，在电炉上加热使之充分炭化。炭化过程中要防止出现明火，若

出现了应迅速用适合的盖子盖在蒸发皿上将火灭掉。在炭化过程中由于样品粘连，蒸发皿

因受热不均匀经常破裂，这时应迅速关掉电炉，待稍微冷却后，带上隔热手套将其端下，

并将样品转移到另外一个蒸发皿中继续加热。炭化过程中要注意经常翻动样品，使其受热

均匀。待样品全部变成结块的焦碳状后，可将其转移至研钵中粉碎再继续加热，当无黑烟

冒出时，可认为炭化完全。

b)在烤箱或马福炉中炭化：

把干样放入蒸发皿中，置于烤箱或马福炉内，烤箱或马福炉的门微开，便于炭化时冒

烟（烤箱或马福炉上方备置排烟系统）。刚开始炭化时，温度可设置低一点，然后逐渐升温，

当无黑烟冒出时，则炭化完全。

6.2.12 淡水生物

以食用鱼类和贝类为淡水生物中的取样对象。在捕捞季节在养殖区直接捕集，或从渔

业公司购买确知其捕捞区的淡水生物。

6.2.12.1 样品采集部位

根据目的取其所需部位。整个或可食部分，或者内脏、肌肉等。

6.2.12.2 采集量

包括用作分析和保存在内，一般采集数千克。另外，还要考虑处理和制备过程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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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灰分与鲜料之比，以及所需部位与整体之间的比例。

6.2.12.3 采集用具

一般可委托捕捞，再购入所需样品，若由自己直接捕捞，也需与渔业人员商定。

6.2.12.4 采集方法

a)鱼类：

随着鱼种不同，捕捞期也不同。多数情况下无鱼业权者不能捕捞，所以需委托有关部

门进行取样。这时，必需交待清楚他们应当详细记录清楚的各项有关内容。

b)贝类：

同鱼类。

6.2.12.5 预处理

a)鱼类：

采集到的样品，在其新鲜时用净水迅速洗净。

直接供分析和测定用的小鱼、鱼苗等全体样品，放入竹篓等器具内，控水 10min～15min。

大鱼则用纸张之类擦干，去鳞，去内脏，称鲜重（骨肉分离后分别称重）。

分取肌肉、内脏等部位时，注意不要损伤内脏，以免污染其它组织；勿使体液流出，

以免引起损失。

b)贝类

在原水中浸泡一夜，使其吐出泥砂。用刀具取出贝壳中软体部分，称重（鲜重）。

6.2.13 海产生物

根据海产生物的不同，取样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浮游生物：鱼类、乌贼类等浮游生物；

（2）底生生物：贝类、甲壳类、海参类、海星类、海胆类、海绵类底等生生物；

（3）海藻类：裙带菜、羊栖菜、石花菜、苔菜、马尾藻、黑海带、褐海带等海藻类；

（4）附着生物：淡菜类、牡蛎、海鞘等生息在岩石礁石上的生物。

6.2.13.1 采集部位

全体或可食部分，或者内脏、肌肉等，根据目的不同，采集不同部位。

6.2.13.2 采集量

同淡水水生物。

6.2.13.3 采集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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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做法是委托别人取样，然后购入。但必须交待和记录清楚具体要求。若自行取

样也得取得相关部门同意和协助。可采用的工具有：

底生生物：电子束拖网，或小型底曵网。

海藻类、附着生物：刮土机，钢凿。

6.2.13.4 采集方法

浮游生物 在捕鱼期，随鱼种而定。若委托别人，则必须交待清楚必须详细记录的

内容。

底生生物海 海星类生物需雇用底曵渔船采集，或采用小型电子束拖船采集。海滨

岩石上未利用的贝类，采用凿石钢凿和刮刀。

海藻类 一般也委托他人采集，必须交待和记录清楚具体要求。

附着生物 一般也委托他人采集，清楚交待并记录内容。

6.2.13.5 预处理

a)浮游生物：采集到的样品尽量在其新鲜时迅速用净水洗净。其余同淡水生物。

b)底生生物、附着生物：同淡水生物。

c)海藻类：海藻类多数附着在其它动植物上。另外，藻类根部上常常容易附着岩石碎

片等杂物，所以要注意把它们除去。用作指示生物时，要直接进行控水。控水以后，称样

品重量（鲜重）。

6.2.14 指示生物

作为监测放射性核素用的指示生物，陆上有松叶、杉叶、艾蒿等，海洋里有紫壳菜、

马尾藻等。

6.2.14.1 采集部位

松叶等，原则上采集二年生叶。艾蒿等野草，也以其叶部为样品，茎、花蕾、花、

枯叶则应除去。

对海洋指示生物，参见海生生物采集。

6.2.14.2 采集用具和容器

采集用具：乙烯手套、梯子（采集松叶）。

采集容器：聚乙烯口袋。

6.2.14.3 采集方法

采集松叶，为防被叶子实端刺伤，要戴上乙烯手套。选择树高 4 m以下、树干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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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0 cm的年轻树，并且尚未经过人工修枝。只采集二年生的松叶。在每棵树上采集 0.2

kg左右，采 5颗-10棵树，计 2kg左右。

采集艾蒿等野草时，选择上空没有树木覆盖的场所。不要花梗之类东西，只取新鲜

叶子。

另外，也可用镰刀、修枝剪刀等采集茎和技。

6.2.14.4 预处理

采集到的样品，去除枯叶等杂物。把茎和枝等一起带回时，只把叶子抽出来。原则

上不用水洗。

6.3 样品的管理

6.3.1现场记录

6.3.1.1 所有采样过程中记录的信息应原始、全面、翔实，必要时，可用卫星定位、摄像

和数码拍照等方式记录现场，以保证现场监测或采样过程客观、真实和可追溯。。电子介

质存储的记录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以防止记录丢失、失效或

篡改。当输出数据打印在热敏纸或光敏纸等保存时间较短的介质上时，应同时保存记录的

复印件或扫描件。

6.3.1.2 采样人员要及时真实地填写采样记录表和样品卡（或样品标签），并签名。记录表

和样品卡由他人复核，并签名。保持样品卡字迹清楚，不能涂改。所有对记录的更改（包

括电子记录）要全程留痕，包括更改人签字。样品卡不得与样品分开。记录表的内容要尽

量详尽，其格式与内容可以随采样类别的不同而不同。

6.3.2样品的运输

样品采集完毕应尽快运输至分析实验室，应采用专门的样品运输车辆运输，在法规许

可条件下可以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但必须保证样品不被污染和性状改变。样品运输过程中

的基本要求：

6.3.2.1 妥善包装，防止样品受到污染，也防止样品破损洒落污染其他样品，特别是水样

瓶颈部和瓶盖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破损或丢失，注意包装材料本身不能污染样品。

6.3.2.2 为避免样品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因震动碰撞而破碎，应用合适的装箱和采取必要的

减震措施。

6.3.2.3 需要冷藏的样品（如生物样品）必须达到冷藏的要求，运输车辆需经特别改装。

水样存放点要尽量远离热源，不要放在可能导致水温升高的地方（如汽车发动机、制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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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避免阳光直射。冬季采集的水样可能结冰，如容器是玻璃瓶，则应采取保温措施防止

破裂。

6.3.2.4 对于半衰期特别短的样品，要保证运输时间不影响测量。

6.3.2.5 严禁环境样品与放射性水平特别高的样品（如流出物样品）一起运输。

6.3.3样品的保存

6.3.3.1 经过现场制备的水样，应尽快分析测定，保存期一般不超过 2个月。

6.3.3.2 密封后的土壤样品必须在 7天内测定其含水率，晾干保存。

6.3.3.3 生物样品在采集和现场制备后要注意保鲜。牛（羊）奶样品采集后，立即加适量

甲醛，防止变质。

6.3.3.4 采集后的样品要分类分区保存，并有明显标识，以免混淆和交叉污染。

6.3.3.5 测量完后的样品，仍应按要求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备以后复查。对于运行前

本底调查样品，以及部分重要样品需要保存至设施退役后若干年（如 10年）。

6.3.4样品的交接、验收和领取

6.3.4.1 送样人员、接样人员会同质保人员应按送样单和样品卡信息认真清点样品，接样

人员应对样品的时效性、完整性和保存条件进行检查和记录，对不符合要求的样品可以拒

收，或明确告知客户（送样人）有关样品偏离情况，并在报告中注明。确认无误后，双方

在送样单上签字。

6.3.4.2 样品验收后，存放在样品贮存间或实验室指定区域内，由样品管理人员妥善保管，

严防丢失、混淆和污染，注意保存期限。

6.3.4.3 分析人员按规定程序领取样品。

6.3.5建立样品库

6.3.5.1 进库的样品须适合长期保存。

6.3.5.2 样品库由样品管理人员负责，并建立样品保存档案。

7 监测分析方法

辐射环境监测是在野外环境中或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当：仪器设

备适合于特定辐射类型和能量的测量；满足最低和最高辐射水平或放射性活度浓度的规定

要求；满足测量的介质、点位和频度；适应监测时的环境条件。

用于测量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必须考虑使用这些仪器设备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必须考虑

从设施在正常运行和应急期间可能释出的放射性核素的量级。鉴于核动力厂可能释放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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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核素的种类很广，半衰期从几秒至几千年，而核燃料生产厂可能释放的放射性核素的

种类要少得多，而且不存在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监测方法的选择和技术要求取决于监测

目的。

采样或监测的频度取决于环境辐射水平或介质中放射性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浓度

的变化相对较低，如辐射源的源项固定，监测的频度可以低。浓度的变化涨落较大或不确

定，如核动力厂的气态排放，监测的频度要相对提高，直至连续采样或监测。测量的时间

间隔必须与被监测的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相适应。如果气体采样的时间比放射性核素的半

衰期还长，可能探测不到这种放射性核素。

用于低水平测量的设备和方法，其探测下限（MDC）必须比用于管理或控制的相应放

射性核素活度浓度限值（如评价限值、指导水平、导出浓度、 参考水平、行动水平、干预

水平)低 1～2 个数量级。如果规定的限值等于或低于本底水平，那么MDC 能保证测到低

于本底水平就够了。

大部分放射性核素的测量方法都有国家标准方法，但并不是为环境监测专用。在采用

一种测量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关键技术指标是否能满足环境监测的需要。选定测量分析方

法，应优先选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环境监测专用的环境标准；没有环境标准的，使

用适合的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选用适合的其他部门行业标准，或适合的国际标准。

初次使用标准方法前，应进行方法验证。包括对方法涉及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能力、设

施和环境条件、采样及分析仪器设备、试剂材料、标准物质、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格式、

方法性能指标（如刻度曲线、判断限、探测下限、准确度、精密度）等内容进行验证，并

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选取不少于一种实际样品进行测定。

使用非标准方法前，应进行方法确认。包括对方法的适用范围、干扰和消除、试剂和

材料、仪器设备、方法性能指标（如刻度曲线、判断限、探测下限、准确度、精密度）等

要素进行确认，并根据方法的适用范围，选取不少于一种实际样品进行测定。非标准方法

应由不少于 3名本领域高级职称及以上专家进行审定。环境监测机构应确保其人员培训和

技术能力、设施和环境条件、采样及分析仪器设备、试剂材料、标准物质、原始记录和监

测报告格式等符合非标准方法的要求；

方法验证或方法确认的过程及结果应形成报告，并附验证或确认全过程的原始记录，

保证方法验证或确认过程可追溯。

辐射环境监测推荐分析方法见附录 A，辐射环境监测常用仪器、样品量和典型探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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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见表 15。

表 15 辐射环境监测常用仪器、样品量和典型探测下限

测量项目/介质 测量仪器 样品量
典型探测

下限
单位

3H

水

液闪谱仪

2.5L
2.0 Bq/L

水气氚 25 mBq/m3

生物组织自由水氚 叶菜：2kg 1.0 Bq/kg（鲜）

生物有机结合氚 叶菜：8kg 0.5 Bq/kg（鲜）

14C
空气

液闪谱仪

(3m3)2g 0.1
Bq/g碳

生物 （2g灰）2g 0.1
Bq/g碳

总α
总β

气溶胶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10000m3 α: 30
β: 20

μBq/m3

沉降物 10m2.d
α: 30
β:20

mBq/m2·d

土壤 100mg
α: 230
β: 50

Bq/kg

水 2L
α: 50
β: 15

mBq/L

生物 100mg灰 5.0 Bq/kg（灰）

海水 2L 2.6 Bq/m3

γ能谱

分析

土壤、沉积物、底

泥、潮间带土

γ谱仪

300g干 1.0（137Cs） Bq/kg干

气溶胶 10000m3 10（137Cs）
μBq/m3

沉降物 10m2.d 3.0（137Cs） mBq/m2·d

生物 20kg鲜 10（137Cs） mBq/kg （鲜）

淡水
30L

3.0（137Cs）
mBq/L

海水

90Sr

气溶胶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10000m3 2.0 μBq/m3

沉降物 10m2.d 1.0 mBq/m2·d

水 10 L 1.0 mBq/L

生物 10 g灰 2 mBq/g 灰

土壤、沉积物、潮

间带土
50g 0.5 Bq/kg

137Cs 水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40L 0.5 mB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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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目/介质 测量仪器 样品量
典型探测

下限
单位

牛奶
γ谱仪

1L 100 mBq/L

131I

空气
γ谱仪

10000m3
碳盒：2.0

mBq/m3

滤纸：0.5

牛奶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4L 50 mBq/L

水 10L 4.0 mBq/L

生物 250 2.0 mBq/g 灰

131I 空气
γ谱仪

10000m3 5.0 mBq/m3

U

气溶胶

激光、荧光铀

分析仪

10000m3 1×10-4 μg/m3

沉降物 10m2.d 0.3 μg/m2·d

土壤 1g 0.5 μg/g

生物 0.5g 灰 3×10-8 g/g 灰

地表水 5ml 0.05 μg/L

海水 5ml 0.2 μg/L

Th
水

分光光度计
2l 0.05 μg/L

海水 5L 0.05 μg/L

Pu

海水 质谱仪

α 谱仪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20 L
239Pu:0.6
240Pu:1.0

µBq/L

土壤、沉积物 2g
239Pu:2.5
240Pu:8.5

mBq/kg

生物 2g 灰

239+240Pu:
10×10-4

Bq/g 灰

226Ra 淡水
氡钍分析仪

\α/β测量仪

2L
2.0 mBq/L

海水 4L

210Po

水

α谱仪

5L 1.0 mBq/L

气溶胶 10000m3 10 μBq/m3

生物 10g（干） 0.1 mBq/g 干

210Pb

水 低本底α/β测
量仪

5L 2.0 mBq/L

生物 10g（灰） 1 mBq/g 灰

气溶胶 γ谱仪 10000m3 20 μBq/m3

40K 水
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500ml 1.0 mB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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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目/介质 测量仪器 样品量
典型探测

下限
单位

环境γ
辐射

剂量

率

实时连续监测 γ剂量率仪

热释光剂量

率仪

- 10 nGy/h

瞬时测量 - 10 nGy/h

累积剂量 - 10 µGy

氡及

其子

体

空气 测氡仪 11L/min

222Rn:0.3
Bq/m3

222Rn 子

体：5.7
nJ/m2

氡析

出率
空气 氡析出率仪 150L/h 0.004 Bq/(m2..S)

注：探测下限与测量仪器的效率、仪器的本底计数率、样品取样量和测量时间等参

数相关，针对不同的测量目的和测量要求，实际测量中的探测下限会跟本表所示典型探

测下限有所差异，通常本底调查中的探测下限应优于本表的给定值。

8 数据处理和评价

8.1 有效数字和数值修约

有效数字有效位数的多少，除了反映量值的大小外，在分析领域还反映该数值的准确

程度，一个有 n位有效数字的量值，它的相对误差限的范围为 5×10-n～5×10-(n+1)。即有 1

位、2位和 3位有效数字的量值，其相对误差限分别是 5%～50%、0.5%～5%和 0.5‰～0.5%。

有效数字和数值修约相关要求按照 GB/T 8170和相关辐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要

求执行，一般可遵守以下原则：

（1）在计算过程中可多保留几位有效数字，而不必拘泥于通常的规则。

（2）最终报告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须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即实际的相对误差与有效

数字位数反映的相对误差限要相当；对一般辐射环境监测结果，有效数字取 2 位～3位，

同时其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数位不能超过探测下限的有效数字所能达到的数位。

（3）表示精密度的有效数字根据分析方法和待测物质的浓度不同，一般只取 1位～2

位有效数字。

8.2 判断限和探测下限

判断限和探测下限不是某一测量装置的技术指标，而是用于评价某一测量（包括方法、

仪器和人员的操作等）的技术指标。给出判断限和探测下限必须同时给出与这一测量有关

的参数，如：测量效率、测量时间（或测量时间的安排）、样品体积或质量、化学回收率、

本底及可能存在的干扰成分。对于活度浓度的判断限（MSC）和探测下限（MDC），其计

算公式分别为：

w
kMSC a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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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MSCMDC D （5）

式中，Kα为显著性水平等于犯第 I类错误的概率α时的标准正态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Kβ为显著性水平等于犯第 II类错误的概率β时的标准正态分布的上侧分位数，常用的 Kα、

Kβ值见表 14；σ0、σD分别对应被测量量的不确定度；w为换算因子，其取值一般包括样

品质量或体积 m、探测效率ε、化学回收率或γ射线发射概率ρ、衰变因子 D、测量时间

t及其他参数的项，可用下式估算：

tDmw   （6）

在辐射环境监测中，常有净计数比本底计数小得多，而使样品总计数 Ng的不确定度

u(Ng)等于本底计数 Nb的不确定度 u(Nb)，即可得

)(20 bD Nu  （7）

如果α=β=0.05，即 Kα=Kβ=1.645；则MSC和MDC为：

w
Nu

w
NuKMSCMDC bba )(65.4)(222  （8）

u(Nb)可以是按贝塞尔公式计算的单次测量的本底计数标准差，也可以是由平均本底计

数算得的泊松分布标准差，但需明确声明所采用的是按哪一类计算的标准差。

当样品测量时间 t和本底测量时间 tb相等，u(Nb)采用泊松分布标准差时，MSC和MDC

为：

w
N

MSCMDC b65.4
2  （9）

式中，Nb是 tb时间内的平均本底计数。

当测量值小于判断限时，表示在给定的置信度内未探测到样品中存在放射性；当测量

值大于等于判断限，且小于探测下限时，表示在给定的置信度内可判断样品中存在放射性，

但不一定能被本次测量探测到。

表 16 常用 K值表

α或β 1-β K（Kα或 Kβ） K

0.02 0.98 2.054 5.81

0.05 0.95 1.645 4.65

0.10 0.90 1.282 3.63

0.20 0.80 0.842 2.38

0.50 0.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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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探测下限附近数据的处理

8.3.1 活度或活度浓度是没有负值的，但一个样品在重复测量中出现净计数为负值的情况是

合理而允许的，这是统计涨落所致，所以在一个样品的重复测量中出现小于探测下限或小

于零的净计数，仍要按其实际测量值参与平均。

8.3.2 参与平行样品或同类样品结果的平均值计算时，应尽可能取其实际测量值（包括实测

的负值和零值）参与计算。为简便起见，对小于判断限的结果也可取其判断限值参与平均。

当样品数较多，如大于 15，且小于判断限的样品数所占比例不很大，如小于 1/3，可用概

率纸作图法，依据其分布特性求其均值。

8.3.3 在给出含有小于探测下限的平均值时，应同时说明小于探测下限的结果是如何参与平

均值计算的，以及相应的小于探测下限的数据在全部数据中的比例。

8.4 可疑数据的判断与处理

8.4.1对可疑数据的判断和处理建议参照 GB/T 4883，选择适宜的统计检验方法或质量控制

图进行统计检验。对一般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常可使用的可疑数据判断方法有 Grubbs检验

法、3σ准则等，其中 3σ准则适用的样本容量需较大，一般不应小于 10。Grubbs检验步

骤见附录 A。

8.4.2 当出现可疑数据时，应分析查找原因，原因不明的可疑数据不应随意剔除。对可疑数

据，应开展数据受控验证，对取样、测量、记录、计算等各环节进行核查；核查无误后还

应对降水等自然影响、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NORM 及核技术应用等人为活动的影响等因

素开展调查。可疑数据应予记录，以备查询。

8.5 监测结果的表示

8.5.1 监测结果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8.5.2 平行样或留样复测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内时，用其平均值报告监测结果。

8.5.3 当测量值小于探测下限时，监测结果报“<MDC”，并注明探测下限值。

8.6 数据评价

8.6.1 定量比较：主要包括不同地点定量比较、不同时段定量比较、与某一设定值（如本底

值或管理限值）比较等，其中不同地点定量比较指对同一时间段不同点位（断面）、区域（流

域）间的评价指标浓度值进行比较，不同时段定量比较指对同一点位（断面）、区域（流域）

内的某两个时段评价指标浓度值进行比较。比较方法可参考 GB/T 4889-2008《数据的统计

处理和解释 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的估计与检验》，为简便起见，也可采用置信区间法（置

信区间计算及判定方法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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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变化趋势分析：分析点位（断面）、区域（流域）内多时段评价指标浓度值的变化趋

势，对评价指标值与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分析。常用的相关性分析方法有 Spearman秩相关

系数法（Spearman秩相关系数计算及判定方法见附录 E）、Kendall秩相关系数法等。

8.7 宇宙射线响应值的扣除

在测量环境γ辐射剂量率中，所包含仪器对宇宙射线的电离成分响应值（包括仪器自

身本底值），在报出结果中应予扣除。扣除该响应值的方法是在广阔的淡水湖（水库）水面

上测得使用仪器对宇宙射线响应值 cD，其计算公式为：

CC XKD 1 （10）

式中：K1——由照射量换算成吸收剂量的换算系数，取 8.76×10-3Gy•R-1，如果仪器读数 cX

为吸收剂量单位 nGy/h，则 K1=1；

cX ——水面上仪器多次读数的平均值。

在环境现场监测中，测点的海拔高度和经纬度与湖（库）水面不同，必须对湖（库）

水面测得的 cD进行修正，得到测点处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Dc。修正方法见附录 C。如

果测点的海拔高度和经纬度与湖（库）水面相差不大，海拔高度差别≤200m，经度差别≤5°，

纬度差别≤2°，可以不进行 cD修正，即 Dc= cD。

在测量环境γ辐射剂量率时，监测结果 D按下式进行宇宙射线响应的扣除：

）（ CCDXKKD  12 （11）

式中：

X——现场监测时仪器多次读数的平均值；

K1——由照射量换算成吸收剂量的换算系数，取 8.76×10-3Gy•R-1，如果仪器读数 X

为吸收剂量单位 nGy/h，则 K1=1；

K2——仪器量程校准因子，由法定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时给出；

μc——建筑物对宇宙射线带电粒子和光子的屏蔽因子，楼房取值为 0.8，野外取 1。

对于未进行宇宙射线响应扣除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数据，不能直接进行剂量评价，也

不能进行不同仪器之间的横向比对，仅限于同一台仪器不同时段监测数据的纵向比较。

8.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8.8.1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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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程序、方法，以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和使用应符合 GB/T 27418

和 ISO/IEC指南 98系列标准的其他文件及补充文件的规定。每个监测项目均需建立特定的

测量不确定评定方法。下列情况下，适用时，应在监测报告中报告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1）当监测方案（包括质量保证方案）、监测方法已明确要求报告时；

（2）当监测项目委托方要求时；

（3）当测量不确定度影响与有关评价标准（如评价限值、指导水平、导出浓度、参考

水平、行动水平、干预水平）评判时；

（4）实验室比对、实验室考核、质量保证样品分析时。

8.8.2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8.8.2.1测量模型

对一般辐射环境监测，被测量 Y的估计值 y，即测量结果，常可表示如下：

np
n

pp xxcxy 21
21 （12）

式中：xi——与被测量 Y有关的第 i个输入量 xi的估计值；

pi——为已知正数或负数，并且其不确定度可忽略；

c——为常数。

8.8.2.2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测量结果 y 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用 )( yuc 表示。根据不确定度传播规律，当各输入

量 xi互不相关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用 )( yuc 的计算公式为：

  


n

i iii
c xxup
y
yu

1
2/)()(

（13）

当 =1或-1时，

   


n

i ir
n

i ii
c

r xuxxu
y
yuyu

1
2

1
2 )(/)()()( （14）

式中： )( yur ——测量结果 y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ir xu ——输入量的估计值 ix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ixu ——输入量的估计值 ix 的标准不确定度。

若某些输入量 是明显相关时，则应考虑其相关性。对由一系列观测值的统计分析获

得的输入量的估计值，其标准不确定度 )( ixu 按 GB/T 27418 中 4.2章节所述的方法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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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确定度 A类评定）；对由其他方法得到的输入量的估计值，其不确定度 )( ixu 按

GB/T 27418中 4.3章节所述的方法评定（标准不确定度 B类评定）；若 )( ixu 可能有多个

不确定度来源所导致，则需要逐项进行分析。

8.8.2.3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扩展不确定度 U由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yuc 乘以包含因子 k得到：

)( ykuU c （15）

由此，可给出测量结果值得包含区间 y-U到 y+U，可期望该区间包含了能合理赋予被测量

Y值的分布的大部分。

包含因子 k的值是根据 y-U到 y+U区间所要求的包含概率而选择的。对一般辐射环境

监测结果，可认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常可取 k=2，所形成的包含区间具有的包含概率约

为 95%。

8.8.3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

除国家规定或有关各方约定采用合成不确定度外，通常在报告测量结果时都用扩展不

确定度表示，应：

a)说明测量结果为 UyY  ，并给出 y和 U的单位，适当时，给出相对扩展不确定

度 yU / , 0y

b)给出获得 U时所用的 k值；

c)给出与区间 Uy  有关的近似的包含概率。

当在报告中详细描述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如何获得时，应当包括 GB/T 27418 第 7

章节所要求提供的信息。

9 质量保证

9.1 质量保证的目的

质量保证分内部和外部两种目的。内部质量保证：在实验室内部，质量保证向管理者

提供信任；外部质量保证：在合同或其他委托任务情况下，质量保证向客户或公众提供信

任，使他们确信结果是准确可靠的。对于辐射环境监测来说，就是把监测的误差降低到可

以接受的程度，监测结果已真实反映环境的放射性水平。

9.2 质量保证的内容

质量保证的基本内容包括严密的组织、文件化管理、规范化操作、有效的控制四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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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严密的组织

组织机构分工明确，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赋予其相应权力，确保其行使权力必需

的资源，并对监测人员有充分的监督。作为一个辐射环境监测实验室，要求有管理层、技

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监测人员、质量监督人员、样品管理员、设备管理

员等，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并对各层次人员赋予相应的权力和资源。

9.2.2文件化管理

文件包括质量要求文件和质量证明文件。

质量要求文件主要由质量体系文件组成，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记

录表格，以及外来文件等。它是辐射环境监测的质量立法，是将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手段

和方法规范化，使各项质量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质量证明文件有质量记录和技术记录两种，包括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仪器设备检定证

书、监测过程中质量控制记录、样品分析测量结果报告及原始记录等。它是按质量要求文

件已完成活动和达到结果提供客观证据的文件，是辐射环境监测获得的质量水平和质量体

系中各项活动结果的客观反映。

9.2.3规范化操作

全部监测活动都应有程序文件进行规定，并严格遵照执行。所有用于辐射环境监测的

方法都应参照现行有效的有关标准，包括采样、分析测量、数据处理与报告等，所参照标

准在操作中不够详细或个别条款不适合的，应建立对应的作业指导书，相关人员应该熟练

掌握，严格遵照执行。

9.2.4有效的控制

有效的控制是为达到质量要求使过程处于受控状态所采取的作业技术活动。在辐射环

境监测中，其作用是识别从采样、制样，到分析测量、数据处理、结果报告的全过程中造

成缺陷的一些操作，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在控制技术中，统计技术是识别、分析和控制异

常变异的重要手段。比如：质量控制图。

9.2.5质量保证方案

在制定环境监测方案的同时，就需要制定相应的质量保证方案，质量保证方案一般要

覆盖监测的全过程。一般来说，制定质量保证方案应保证：

a) 单位的组织架构、职责、权力层次和对应管理接口，以及工作内容和能力均须明确；

解决所有的管理措施，包括规划、调度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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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立并宣贯工作流程和程序；

c) 满足环境监测的监管要求；

d)使用合适的采样和测量方法，选择合适的设备以及它们的文件记录，包括对设备和

仪器进行恰当的维护、测试和校准，以保证其能正常运行；

e) 选择合适的环境介质采样和测量的地点以及相关的采样频度；

f) 使用的校准标准可追溯至国家或国际标准；

g)有审查和评估监测方案整体效能的质量控制机制和程序（任何偏离正常程序的都应

被记录下来），必要时进行不确定度分析；

h)在具有国内或国际水平的多个实验室间进行方法和仪器比对；

i) 记录及存档的规定；

j) 为从事特定设备操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并使其拥有相应的资质。

一项满足要求的质量保证方案必须能满足监管部门为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的质量保证所

规定的作为最低限度的基本通用要求。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定期对从事辐射环境监测

的单位进行独立审查，如实验室认可或资质认证，但通过认证并不意味实验室的质量保证

工作已经充分。

9.3 监测方案的质量保证要求

9.3.1监测方案内容

应对监测任务制定监测方案，监测方案一般包括：监测目的和要求、监测点位、监测

项目和频次、样品采集方法和要求、监测分析方法和依据、质量保证要求、监测结果的评

价标准、监测时间安排、提交报告的日期等。对于常规、简单和例行的监测任务、监测方

案可以简化。

9.3.2质量保证要求

对监测方案实施质量保证的目的就是要为保证监测结果能反映环境真实水平的可靠性

提供客观的依据。由于监测结果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使得某一地区、某一时间

采集的样品获得的监测结果未必就是该地该时的环境真实水平。因此，在制订辐射环境监

测方案时，要求同时制定质量保证方案（计划），应有涉及监测活动全程序的质量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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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监测人员素质要求

a)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保证人员数量、及其专业技术背景、工作经历、监测能力等与

所开展的监测活动相匹配，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的人员数量应不少于生态

环境监测人员总数的 15%。

b)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认真执行国家生态环境和其他有关的法规和标准。

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求真的科学态度和踏实诚信的工作作风。

c)从事辐射环境监测的人员应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具备与其承担工作相适应的能

力，掌握辐射防护的基本知识，正确熟练地掌握辐射环境监测中操作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

掌握数理统计方法。

d)从事辐射监测的人员应执行环境监测合格证制度，参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监

测、分析项目考核，合格者发给证书，做到持证上岗。

9.5 监测仪器的检定/校准和检验

9.5.1监测仪器的检定/校准

所有监测仪器应在国家计量部门或其授权的校准实验室检定/校准，在有效期内使用；

仪器检修后要重新检定/校准；校准因子应准确使用。常用监测仪器的检定周期按照检定规

程执行，建议的校准周期见表 17。

表 17 常用监测仪器的建议校准周期

序号 监测仪器名称
建议校准周

期（年）
序号 监测仪器名称

建议校准周

期（年）

1 γ能谱仪 2 6 铀分析仪 1

2 低本底α/β计数器 2 7
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

仪
2

3 液闪谱仪 2 8 测氡仪 1

4 α谱仪 3 9 氡子体测量仪 1

5 氡钍分析仪 1 10 氡析出率测量仪 1

9.5.2监测仪器的期间核查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监测仪器应定期核查，核查的周期长短取决于仪器可靠

程度、故障率等因素，核查方法可自行确定，可选取个别关键指标进行核查，操作应方便

快捷，核查结果应能够确定仪器是否准用，但不宜用于修正仪器的校准因子，除非监测方

法有规定。如核查误差超过 15%时（以监测方法规定为准），应停用仪器，检查原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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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新检定/校准。

仪器设备实行标识管理。

9.6 监测方法的选用和验证

满足实验室资质认定的要求后，原则上按照本标准第 7章推荐的标准分析方法进行分

析测量，如使用本标准外的方法，必须做方法验证和对比实验，以证明该方法的主要技术

参数、方法检出活度、精密度、准确度、干扰影响等与标准方法有等效性。

9.7 采样质量保证

严格按本标准第 6章的要求进行布点、采样和对样品的管理。

9.8 实验室内分析测量的质量控制

9.8.1实验室基本要求

实验室应建立并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包括：监测人员岗位责任制；实验室安全防护

制度；仪器管理使用制度；放射性物质管理使用制度；原始数据、记录、资料管理制度等。

实验室应设有操作开放型放射性物质的基本设施和辐射防护的基本设备。

实验室应保持整洁、安全的操作环境，应有正确收集和处置放射性“三废”的措施，

严防交叉污染。

9.8.2放射性标准物质及其使用

9.8.2.1 放射性标准物质

a)经过国家计量主管部门发放或认定过的放射性标准物质。

b)经过国际权威实验室发放或认定的放射性标准物质。

c)某些天然放射性核素的标准物质，可用高纯度化学物质来制备。如总β或γ射线谱仪

测量的 40K标准可用优级纯氯化钾制备。

9.8.2.2 放射性标准物质的使用

用标准溶液配制工作溶液时，应作详细记录，制备的工作溶液形态和化学组成应与未

知样品的相同或相近。

在使用高活度标准溶液时，防止其对低本底实验室的沾污。

9.8.2.3 放射性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

标准物质在使用期间应按计划定期期间核查，如果在核查中发现标准物质的特性改变，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追溯对之前监测结果的影响。可采取检测质控样品、与上一级或同级

的标准物质比对、送检定/校准机构确认、实验室间比对、测量能力验证样品、质控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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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方式开展核查。

9.8.3放射性测量装置的性能检验

放射性测量系统的工作参数（本底、探测效率、分辨率和能量响应等），按仪器使用要

求进行性能检验，测量系统发生某些可能影响工作参数的改变，作了某些调整或长期闲置

后，必须进行检验。当发现某参数在预定的控制值以外时，应进行适当的校正或调整。

9.8.3.1 对低本底测量装置的检验

一个放射性计数装置，其计数满足泊松分布是它工作正常的必要条件，一旦明显偏离

泊松分布，则其必然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要定期进行计数是否满足泊松分布的检

验。这种检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在用仪器进行批量测量前，新仪器或检修后正式使用前

也应作此检验。检验方法和步骤见附录 D。

9.8.3.2 长期可靠性检验

取自正常工作条件下代表实际的定时或定数计数的常规测量的本底或效率测量值 20

个以上（不要仅在一、两天的一系列重复测量中收集的），由这些数据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

绘制质控图。之后每收到一个相同测量条件下的新数据，就把它点在图上，如果它落在中

心附近、上下警告线（±2s）之内，表示测量装置工作正常，如果它落在上下警告线和上下

控制线（±3s）之间，表示测量装置工作虽正常，但有失控可能，应引起重视，如果它落在

控制线之外，表示装置可能出了一些故障，但不是绝对的，此时需要立即进行一系列重复

测量，予以判断和处理，如果大多数点子落在中心线的同一侧，表明计数器的特性出现了

缓慢的漂移，需对仪器状态进行调整，重新绘制质控图。

9.8.4放化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是通过质量控制样品实施的，质量控制样品一般包括平行样、加

标样和空白样。质量控制样品的组成应尽量与所测量分析的环境样品相同，其组分的浓度

尽量与环境样品相近，其待测组分浓度应波动不大。

9.8.4.1 空白实验值

一次平行测定至少两个空白实验值，平行测量的相对偏差一般不得＞50%，空白实验

值一般应低于方法探测下限。

9.8.4.2 平行双样

有质量控制样并绘有质控图的项目，根据分析方法和测定仪器的精度、样品的具体情

况以及分析人员的水平，随机抽取 10%~20%的样品进行平行双样测定。当同批样品数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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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应适当增加双样测定率。将质量控制样的测定结果点入质量控制图中进行判断。无

质量控制样和质量控制图的监测项目，应对全部样品进行平行双样测定。环境样品平行测

定所得相对偏差不得大于标准分析方法规定的相对标准偏差的两倍。全部平行双样测定中

的不合格者应重新作平行双样测定，部分平行双样测定的合格率＜95%时，除对不合格者

应重新作平行双样测定外，应增加测定 10%~20%的平行双样，如此累进，直至总合格率

≥95%为止。

9.8.4.3 加标回收率

根据分析方法、测定仪器、样品情况和操作水平，随机抽取 10%~20%的样品进行加标

回收率测定，加标量一般为样品活度的 1～3倍。满足下列条件的认为合格：a）有准确度

控制图的监测项目，将测定结果点入图中进行判断；无此质控图者其测定结果不得超出监

测分析方法中规定的加标回收率范围；b）监测分析方法无规定范围，则可规定其目标为

85%~115%。

9.8.4.4 密码样分析

由质控人员使用有证标准样品/标准物质作为密码质量控制样品，或在随机抽取的常规

样品中加入适量标准样品/标准物质制成密码加标样，交付分析测量人员进行测定。如果质

量控制样品的测定结果在给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内，则说明该批次样品测定结果受控。反之，

该批次样品测定结果作废，应查找原因，纠正后重新测定。

9.8.4.5 留样复测

应采取合适的方法保存足够稳定的、测定过的样品用于留样复测，将两次测量结果进

行比较，以评价该样品测定结果的可靠性。

9.8.5方法比对或仪器比对

用不同的方法或仪器对同一样品或同一测量对象进行比对测量分析，以检查测量结果

的一致性。

9.9 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各实验室是否存在着系统误差，找出误差来源，

提高实验室的监测分析水平。

9.9.1统一分析方法

为了减少各实验室的系统误差，使所获数据具有可比性，在进行环境监测及实施质量

控制中，推荐使用统一规定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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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实验室，应以统一方法中规定的探测下限、精密度和准确度为依据，控制和评价

实验时间的分析质量。

9.9.2实验室质量考核

由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级实验室负责实验室质量考核，根据所要考核项目

的具体情况和有关内容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考核方案一般应包括参加单位、测定项目、

分析方法、统一程序以及结果评定。每个监测项目应在每 3~5年内至少通过一次权威机构

组织的实验室间比对、能力验证或其他形式的考核。通过考核，各实验室可以从中发现所

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整改，并采取纠正措施。

9.9.3实验室间比对

为了检查实验室间是否存在系统误差，还可不定期地组织有关实验室进行比对或参加

权威机构的能力验证，如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9.10 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9.10.1 数据的记录

每个样品从采样、预处理、分析测量到结果计算的全过程，都要按本标准规定的格式

和内容，清楚、详细、准确地记录，不得随意涂改。

9.10.2 数据的校核

着手分析数据以前，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整理和校核。先由有经验的人员逐一校

核原始记录是否按本标准的要求填写完全、正确。发现有计算或记录错误的数据要反复核

算后予以订正。

9.10.3 数据的审核

在数据处理中，必须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对假设、计算方法、计算结果进行审核。

审核是由二人独立地进行计算或者由未参加计算的人员进行核算。

9.10.4 数据的保存

监测任务合同（委托书/任务单）、原始记录、报告审核记录、监测报告、质量保证计

划及其核查等资料应全部归档保存。一般应保存到核设施停止运行后十年至几十年，环境

监测的资料应长期保存。

在保证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的前提下，可使用电子介质存储的报告和记录代替纸

质文档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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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度辐射环境监测报告的编写

10.1 报告的总体要求

a)报告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以定量评估为重点，兼顾定性评估，全面客观地分析和描

述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剖析辐射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表征结果应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完整

性、逻辑性、准确性、可读性、可比性和及时性。

b)报告内容要求层次清晰、文字精炼、结论严谨，术语表述规范、统一。正文中的文

字、数字、图、表、编排等格式要求可参考 HJ 641附录 A。

10.2 辐射环境质量年报构成要素要求

10.2.1 结构要素

包括封面、内封、前言和目录

10.2.2 概况

a)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监测频次、监测布点情况，监测工作的开展

情况等，绘出监测采样点位分布示意图。

b)监测方法和仪器：包括各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测量仪器。

c)质量保证：主要措施包括量值溯源、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外部质量控制等。

d)数据处理与评价：包括数据的统计处理、数据的评价方法、各监测项目的探测下限

（MDC）水平等。

10.2.3 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a)监测结果及现状评价：说明评价方法、评价因子、评价标准。按项目列出监测项目

统计结果（包括样品数、测值范围、平均值等），参考背景水平、相关标准的限值等评述辐

射环境质量现状，可运用各种图表，形象表征评价结果。发现监测结果有异常时，应分析

其原因并说明处理结果。

b)年度对比分析：对比分析本年度与上年或前几年辐射环境质量变化状况，可运用各

种图表，辅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形象表征分析结果。

10.2.4 结论

包括各部分分析结果概括性的总结、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内容，说清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变化情况和变化原因。

10.3 重点核设施环境监测年报构成要素要求

10.3.1 结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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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封面、内封、前言和目录

10.3.2 概况

a)设施概况：包括设施地理位置信息、设施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概况、设施运行

概况等。

b)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监测频次、监测点位布点情况、监测工作的

开展情况等。绘出监测采样点位分布示意图。

c)监测方法和仪器：包括各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测量仪器。

d)质量保证：主要措施包括量值溯源、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外部质量控制等。

e)数据处理与评价：包括数据的统计处理、数据的评价方法、各监测项目的探测下限

（MDC）水平等。

10.3.3 重点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a)监测结果及现状评价：说明评价方法、评价因子、评价标准。按项目列出各监测项

目统计结果（包括样品数、测值范围、平均值等），参考核设施运行前调查结果、对照点监

测结果等背景水平及相关标准的限值等评述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现状，可运用各种图

表，形象表征评价结果。发现监测结果有异常时，应分析其原因并说明处理结果。

b)年度对比分析：对比分析本年度与上年或前几年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质量变化状况，

可运用各种图表，辅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形象表征分析结果。

10.3.4 结论

包括各部分分析结果概括性的总结、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内容，说清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变化情况和变化原因。

10.4 其他辐射源环境监测年报构成要素要求

其他辐射源监测年报构成要素可根据源的特性及涉源单位的运行规模、工况、环境影

响特征等因素，参考上述报告书的要求而自定。

10.5 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形式

辐射环境质量报告由纸质介质的方式报告逐步过渡到以电子介质的方式报告。以电子

介质的方式上报的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应同时附一份报告的纸质文件，以备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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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辐射环境监测项目与推荐方法

介质 监测项目 标准号 标准

空气

γ剂量率 GB/T14583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连续γ剂量率 GB/T14583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X-γ辐射累积剂

量
GB/T10264 个人和环境监测用热释光剂量测量规范

中子剂量率 GB/T14318 辐射防护仪器 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仪

α、β表面污染 GB/T14056.1
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 β发射体（最大β能量

大于 0.15MeV）和 α发射体

氡及子体 GB/T 14582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

氡析出率 EJ/T 979 表面氡析出率测定 积累法

气溶胶总α、β
EJ/T 1075 水中总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参考）

EJ/T 900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参考）

沉降物总α、β
EJ/T 1075 水中总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参考）

EJ/T 900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参考）

气溶胶γ核素 WS/T 184 空气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沉降物γ核素 GB/T 11713 高纯锗γ能谱谱仪分析通用方法

沉降物中 90Sr EJ/T 1035 土壤中锶-90的分析方法（参考）

气溶胶中 90Sr EJ/T 1035 土壤中锶-90的分析方法（参考）

3H GB/T 12375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参考）

14C EJ/T 1008 空气中 14C的取样与测定方法

210Po HJ 813 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

210Pb EJ/T 859 水中铅-210的分析方法

125I、129I WS/T184 空气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131I
GB/T 14584 空气中碘-131的取样与测定

WS/T184 空气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水

γ核素 GB/T16140 水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总α、β
EJ/T 1075 水中总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参考）

EJ/T 900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参考）

90Sr HJ815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锶-90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137Cs HJ816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铯-137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3H GB/T 12375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

U

HJ840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GB1488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天然钍和

铀的测定

Th

GB/T 11224 水中钍的分析方法

GB1488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天然钍和

铀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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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监测项目 标准号 标准

226Ra
GB/T 11214 水中镭-226的分析方法

GB/T 11218 水中镭的α放射性核素的测定

40K GB/T 11338 水中钾-40的分析方法

210Po HJ813 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

水

210Pb EJ/T 859 水中铅-210的分析方法

Pu GB1488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钚-239、
钚-240的测定

131I
HJ841 水、牛奶、植物、动物甲状腺中碘-131 的分析

方法

60Co GB/T15221 水中钴-60的分析方法

63Ni GB/T14502 水中镍-63的分析方法

土壤

γ核素 GB/T 1174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总α、β
EJ/T 1075 水中总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参考）

EJ/T 900 水中总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参考）

90Sr EJ/T 1035 土壤中锶-90的分析方法

137Cs
HJ816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铯-137 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参考）

GB/T 1174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U HJ840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Th

GB/T 11224 水中钍的分析方法（参考）

GB1488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天然钍和

铀的测定（参考）

GB/T 1174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226Ra

GB/T 11214 水中镭-226的分析方法（参考）

GB/T 11218 水中镭的α放射性核素的测定（参考）

GB/T 1174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210Po HJ813 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

210Pb
GB/T 11743-1989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EJ/T 859 水中铅-210的分析方法

Pu GB1488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钚-239、
钚-240的测定（参考）

生物

γ核素 GB/T 16145 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90Sr HJ815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锶-90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137Cs HJ816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铯-137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牛奶中 137Cs
GB/T 16145-1995

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参

考）

HJ816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铯-137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牛奶中 131I
HJ841 水、牛奶、植物、动物甲状腺中碘-131 的分析

方法

U HJ840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Th GB/T 16145
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参

考）

226Ra、228Ra GB1488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检验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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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监测项目 标准号 标准

-226和镭-228的测定（参考）

GB/T 16145 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3H GB/T 12375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参考）

生物

210Po
GB/T 16141 放射性核素的α能谱分析方法

HJ813 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

210Pb
GB/T 16145 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EJ/T859 水中铅-210的分析方法

Pu
GB14883.8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检验钚-239钚-240的测定（参

考）

GB/T 16141 放射性核素的α能谱分析方法

固体 γ核素 GB/T 11713 高纯锗γ能谱谱仪分析通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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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Grubbs检验法的检验步骤

B1 计算统计量

设有一组测量数据：

nxxx ..., 21 （B.1）

计算该组数据的平均值 ：

 


n

i ixn
x

1

1
（B.2）

计算单次测量标准差 S：

1
)(

1
2




  

n
xx

S
n

i i
（B.3）

计算统计量 T：

S
xx

T j  （B.4）

式中 jx 为待查的第 j个数据。

B2 检验步骤

确定置信水平 1-α，将所算的 T值与表 A1中的临界值 T(n,α)相比较，若 T>T(n,α)，
则可以 1-α置信水平判定： jx 为可疑值，应分析查找原因；若 T≤T(n,α)，则可以 1-α置

信水平判定：未发现 jx 是可疑值。

表 B1 Grubbs检验临界值 T(n,α)表

n
显著性水平 a

n
显著性水平 a

0.05 0.025 0.01 0.005 0.05 0.025 0.01 0.005

3 1.153 1.155 1.155 1.155 23 2.624 2.781 2.963 3.087

4 1.463 1.481 1.492 1.496 24 2.644 2.802 2.987 3.112

5 1.672 1.715 1.749 1.764 25 2.663 2.822 3.009 3.135

6 1.822 1.887 1.944 1.973 26 2.681 2.841 3.029 3.157

7 1.938 2.020 2.097 2.139 27 2.698 2.859 3.049 3.178

8 2.032 2.126 2.221 2.274 28 2.714 2.876 3.068 3.199

9 2.110 2.215 2.323 2.387 29 2.730 2.893 3.085 3.218

10 2.176 2.290 2.410 2.482 30 2.745 2.908 3.103 3.236

11 2.234 2.355 2.485 2.564 31 2.759 2.924 3.119 3.253

12 2.285 2.412 2.550 2.636 32 2.773 2.938 3.135 3.270

13 2.331 2.462 2.607 2.699 33 2.786 2.952 3.150 3.286

14 2.371 2.507 2.659 2.755 34 2.799 2.965 3.164 3.301

15 2.409 2.549 2.705 2.806 35 2.811 2.979 3.178 3.316

16 2.443 2.585 2.747 2.852 36 2.823 2.991 3.191 3.330

17 2.475 2.620 2.785 2.894 37 2.835 3.003 3.204 3.343

18 2.504 2.651 2.821 2.932 38 2.846 3.014 3.216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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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显著性水平 a

n
显著性水平 a

0.05 0.025 0.01 0.005 0.05 0.025 0.01 0.005

19 2.532 2.681 2.854 2.968 39 2.857 3.025 3.228 3.369

20 2.557 2.709 2.884 3.001 40 2.866 3.036 3.240 3.381

21 2.580 2.733 2.912 3.031 41 2.877 3.046 3.251 3.393

22 2.603 2.758 2.939 3.060 42 2.887 3.057 3.261 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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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n
显著性水平 a

n
显著性水平 a

0.05 0.025 0.01 0.005 0.05 0.025 0.01 0.005

43 2.896 3.067 3.271 3.415 50 2.956 3.128 3.336 3.483

44 2.905 3.075 3.282 3.425 60 3.025 3.199 3.411 3.560

45 2.914 3.085 3.292 3.435 70 3.082 3.257 3.471 3.622

46 2.923 3.094 3.302 3.445 80 3.130 3.305 3.521 3.673

47 2.931 3.103 3.310 3.455 90 3.171 3.347 3.563 3.716

48 2.940 3.111 3.319 3.464 100 3.207 3.383 3.600 3.754

49 2.948 3.120 3.329 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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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宇宙射线响应值修正方法

修正公式

cc D
D
D

D 



宇

宇 （C.1）

式中：
cD——仪器在湖（库）水面上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Dc——仪器在测点处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D 宇、 宇D ——分别为测点处和湖（库）水面处宇宙射线电离成分在低大

气层中产生的空气吸收剂量率，单位为 nGy/h。由以下经验公式计算：

 hh ee 4528.0649.1 79.021.0)0(DD  
宇宇 （C.2）

（C.3）

式中：D 宇(0)——计算点所在海平面处宇宙射线电离成分所致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h——计算点的海拔高度，km；

m ——计算点的地磁纬度，oN；由计算点的地理纬度λ和地理经度φ按下式计

算：

 ooo
m 291-cos7.11sincos7.11cossinsin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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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对低本底测量装置进行泊松分布的检验方法

D1 计算统计量 X2值

可选一个工作日或一个工作单位（如完成一个或一组样品测量所需的时间）为检验的

时间区间。在该时间区间内，测量 n次相同时间间隔的计数。按下式计算统计量 X2值：

 


n

i i NNNNSnx
1

222 /)(/)1( （D.1）

式中：n——测量次数；

S——按贝塞尔公式计算的计数标准差；

Ni——第 i次计数；

N——n次计数的算术平均值，也是按泊松分布计算的计数方差。

D2 检验方法

建议：n取 30~60；调节样品计数时间，使得 N的数值在 400~600之间。

将算得的 2x 与 2x 分布的α显著性水平的双侧分位数 2
),2/1( dfax 

和 2
,2/ dfax [α为选定的显著

性水平，如α=0.05或 0.01；df为 2x 的自由度，为（n-1）]进行比较，如 2
,2/

22
),2/1( dfadfa xxx 

，

则表示可以 1-α置信水平判断：未发现该装置计数不满足泊松分布，没有理由怀疑该装置

工作不正常； 2
),2/1(

2
dfaxx  或 2

,2/
2

dfaxx  ，则表示可以 1-α置信水平判断：该装置计数不满足泊松分

布，有理由怀疑该装置工作不正常，应进一步检查原因。

分布的双侧分位数表见表 D1。
表 D1 2x 分布的双侧分位数表

df

0.05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0.01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df

0.05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0.01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χ2
0.025 χ20.975 χ2

0.005 χ2
0.995 χ2

0.025 χ20.975 χ2
0.005 χ2

0.995

1 0.000982 5.0239 0.0000393 7.8794 17 7.5642 30.1910 5.6972 35.7185

2 0.0506 7.3778 0.0100 10.5966 18 8.2307 31.5264 6.2648 37.1565

3 0.2158 9.3484 0.0717 12.8382 19 8.9065 32.8523 6.8440 38.5823

4 0.4844 11.1433 0.2070 14.8603 20 9.5908 34.1696 7.4338 39.9968

5 0.8312 12.8325 0.4117 16.7496 21 10.2829 35.4789 8.0337 41.4011

6 1.2373 14.4494 0.6757 18.5476 22 10.9823 36.7807 8.6427 42.7957

7 1.6899 16.0128 0.9893 20.2777 23 11.6886 38.0756 9.2604 44.1813

8 2.1797 17.5345 1.3444 21.9550 24 12.4012 39.3641 9.8862 45.5585

9 2.7004 19.0228 1.7349 23.5894 25 13.1197 40.6465 10.5197 46.9279

10 3.2470 20.4832 2.1559 25.1882 26 13.8439 41.9232 11.1602 48.2899

11 3.8157 21.9200 2.6032 26.7568 27 14.5734 43.1945 11.8076 49.6449

12 4.4038 23.3367 3.0738 28.2995 28 15.3079 44.4608 12.4613 50.9934

13 5.0088 24.7356 3.5650 29.8195 29 16.0471 45.7223 13.1211 52.3356

14 5.6287 26.1189 4.0747 31.3193 30 16.7908 46.9792 13.7867 53.6720

15 6.2621 27.4884 4.6009 32.8013 31 17.5387 48.2319 14.4578 55.0027

16 6.9077 28.8454 5.1422 34.2672 32 18.2908 49.4804 15.1340 56.3281



HJ□□□□-20□□

71

续表 D1

df

0.05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0.01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df

0.05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0.01显著性水平的

双侧分位数

χ2
0.025 χ20.975 χ2

0.005 χ2
0.995 χ2

0.025 χ20.975 χ2
0.005 χ2

0.995

33 19.0467 50.7251 15.8153 57.6484 45 28.3662 65.4102 24.3110 73.1661

34 19.8063 51.9660 16.5013 58.9639 46 29.1601 66.6165 25.0413 74.4365

35 20.5694 53.2033 17.1918 60.2748 47 29.9562 67.8206 25.7746 75.7041

36 21.3359 54.4373 17.8867 61.5812 48 30.7545 69.0226 26.5106 76.9688

37 22.1056 55.6680 18.5858 62.8833 49 31.5549 70.2224 27.2493 78.2307

38 22.8785 56.8955 19.2889 64.1814 50 32.3574 71.4202 27.9907 79.4900

39 23.6543 58.1201 19.9959 65.4756 60 40.4817 83.2977 35.5345 91.9517

40 24.4330 59.3417 20.7065 66.7660 70 48.7576 95.0232 43.2752 104.2149

41 25.2145 60.5606 21.4208 68.0527 80 57.1532 106.6286 51.1719 116.3211

42 25.9987 61.7768 22.1385 69.3360 90 65.6466 118.1359 59.1963 128.2989

43 26.7854 62.9904 22.8595 70.6159 100 74.2219 129.5612 67.3276 140.1695

44 27.5746 64.2015 23.5837 71.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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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置信区间及判定方法

E1 总体均值的置信区间

在表述环境辐射水平的最终结果时，除给出平均值外，还可给出其置信区间、样品数

和置信水平。给出所测样品放射性活度浓度的置信区间，既包括了测量结果与本底或某一

其它时间或地点测量结果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又能示出真值的上、下置信限，及其与某一

设定值（如管理限值或长期多次测量得到的本底平均值）差异的程度。

E2 置信水平和显著性水平

被估参数的置信区间包含参数真值的概率称为置信水平，通常以 1-α表示。α为一很

小的概率，称为显著性水平。置信水平取值的大小反映了置信区间估计的可靠性，应根据

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被研究对象的性质确定置信水平。在辐射环境监测中，最常用的

置信水平为 0.95，根据不同情况，有时也用 0.90与 0.99。
E3 置信区间的确定方法

总体（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未知）均值的区间估计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a)计算一组测量值的平均值 x、标准差 S和自由度 df=n-1，n是样本量。

b)确定置信水平 1-α，从表 D1的分位数表中查得临界值 t1-α/2(df)。
c)计算δ：

nSdft a /)(2/1 （E.1）
d)在 1-α的置信水平下，总体均值μ的双侧置信区间为：    xx , 。

表 E1 t分布的分位数表

df t0.995 t0.975 t0.95 t0.90 df t0.995 t0.975 t0.95 t0.90
1 63.6567 12.7062 6.3138 3.0777 21 2.8314 2.0796 1.7207 1.3232
2 9.9248 4.3027 2.9200 1.8856 22 2.8188 2.0739 1.7171 1.3212
3 5.8409 3.1824 2.3534 1.6377 23 2.8073 2.0687 1.7139 1.3195
4 4.6041 2.7764 2.1318 1.5332 24 2.7969 2.0639 1.7109 1.3178
5 4.0321 2.5706 2.0150 1.4759 25 2.7874 2.0595 1.7081 1.3163
6 3.7074 2.4469 1.9432 1.4398 26 2.7787 2.0555 1.7056 1.3150
7 3.4995 2.3646 1.8946 1.4149 27 2.7707 2.0518 1.7033 1.3137
8 3.3554 2.3060 1.8595 1.3968 28 2.7633 2.0484 1.7011 1.3125
9 3.2498 2.2622 1.8331 1.3830 29 2.7564 2.0452 1.6991 1.3114
10 3.1693 2.2281 1.8125 1.3722 30 2.7500 2.0423 1.6973 1.3104
11 3.1058 2.2010 1.7959 1.3634 40 2.7045 2.0211 1.6839 1.3031
12 3.0545 2.1788 1.7823 1.3562 50 2.6778 2.0086 1.6759 1.2987
13 3.0123 2.1604 1.7709 1.3502 60 2.6603 2.0003 1.6706 1.2958
14 2.9768 2.1448 1.7613 1.3450 70 2.6479 1.9944 1.6669 1.2938
15 2.9467 2.1314 1.7531 1.3406 80 2.6387 1.9901 1.6641 1.2922
16 2.9208 2.1199 1.7459 1.3368 90 2.6316 1.9867 1.6620 1.2910
17 2.8982 2.1098 1.7396 1.3334 100 2.6259 1.9840 1.6602 1.2901
18 2.8784 2.1009 1.7341 1.3304 200 2.6006 1.9719 1.6525 1.2858
19 2.8609 2.0930 1.7291 1.3277 500 2.5857 1.9647 1.6479 1.2832
20 2.8453 2.0860 1.7247 1.3253 ∞ 2.5758 1.9600 1.6449 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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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置信区间在显著性检验中的判定方法

对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常可用置信区间法判断测量结果与某一设定值（如本底值、管

理限值）或某一其它时间或地点测量结果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操作如下：

比较两组监测数据（ 1x ，S1，n1和 2x ，S2，n2），可用两个置信区间之间是否有相重

区间作为判据：

a)若两个置信区间完全不重合，则可以 1-α置信水平判断：两总体均值存在显著性差

异；

b)若两个置信区间有明显的重合区，则可以 1-α置信水平判断：尚未发现两总体均值

存在显著性差异。

比较某组监测数据（ x，S，n）与某一设定值 x0，则可根据该组监测数据的置信区间

是否扣住该设定值 x0，来判断两者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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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Spearman秩相关系数计算及判定方法

F1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计算方法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按下式计算：

2

12 )(
)1(

61  





n

j jjS YX
nn

 （F.1）

式中：

S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n ——时间周期的数量，n≥5；
Xj ——周期 j按时间排列的序号，1≤Xj≤n；
Yj ——周期 j内评价指标值按数值升序排序的序号，1≤Yj≤n。

F2 变化趋势判定标准

确定置信水平 1-a，将所算的秩相关系数绝对值 S 与表 F1中的临界值W(n,a)进行比

较。

a) 若 S > W(n,a)，则表明变化趋势有统计学意义：如果 S 值为正值，则说明在评价

时间段内有关评价指标变化呈上升趋势或加重趋势；如果 S 值为负值，则说明在评价时间

段内有关评价指标变化呈下降趋势或好转趋势；

b) 若 S ≤W(n,a)，则表明变化趋势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评价时间段内有关评价

指标变化稳定或平稳。

表 F1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临界值W(n,a)表

n
显著性水平 a（单侧检验）

0.05 0.01

5 0.900 1.000
6 0.829 0.943
7 0.714 0.893
8 0.643 0.833
9 0.600 0.783
10 0.564 0.746
12 0.506 0.712
14 0.456 0.645
16 0.425 0.601
18 0.399 0.564
20 0.377 0.534
22 0.359 0.508
24 0.343 0.435
26 0.329 0.465
28 0.317 0.448
30 0.306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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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取样、监测记录表及监测报告（以放射性气溶胶采样测量为例，供参考）

放射性气溶胶采样记录表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样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采样日期 _______ 年_______ 月

采样仪器型号及编号______________ 额定采样流量__________m3/min 气压表型号及编号____________

温湿度表型号及编号_______________ 风向_______________ 风速________________

共 页 第 页

样品编号 日期 采样时间 天气
温度

（℃）

气压

（kPa）

有效采

样时间

（h）

体积

（m3）

标况体积

（m3） 备 注

采样人_____________校核人_____________ 校核日期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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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品 采 集 交 接 记 录 表

任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采样仪器型号及编号________________
共 页 第 页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采样前重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采样后重 净重 预处理情况 分析项目 状态 特征 是否留样 备 注

采样人员：_________________ 送样人员：_________________ 接样人员：________________ 交接日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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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样 品 制 样 记 录 表

任务名称：_______________ 第 页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采样地点 鲜重,kg

烘 干 炭 化 与 灰 化

制样人 备注温

度,℃
时间

干重,
kg

目数

（目）

干鲜比

kg/kg
温

度,℃
时间 灰重, g

灰鲜比

g/kg

校核人员： 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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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总α、总β测量记录表

任务名称____________ 采样地点___________ 样品名称_____________

样品编号 采样日期___________ 测量日期____________

仪器编号____________ 仪器型号___________ 计数效率____________%

探 头____________ 空气采样体积 m3 灰重 g

测量项目 总α、总β

平行样品号 1 2 3

测量用样品重，g

样品计数率，min-1

样品计数时间，min

本底计数率，min-1

本底计数时间，min

净计数率，min-1

活度， Bq/m3

活度平均值，Bq/m3

备 注

分析人__________校核人___________校核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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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监 测 报 告
（ ）字 第 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监测类别

编制日期

（加盖测试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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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 报告无本单位测试报告专用章、骑缝章、 章及 章无效。

2.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本单位测试报告专用章无效。

3. 报告涂改无效。

4. 自送样品的委托测试，其监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对不可复现

的监测项目，结果仅对采样（或监测）当时所代表的时间和空

间负责。

5. 对监测报告如有异议，请于报告发出之日起的两个月之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站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单位名称： 电话：

单位地址：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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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报 告

( )字 第 号

样品名称

监测项目

委托单位名称

委托单位地址

监测类别 监测方式

采样方式 送（采）样日期

样品状态 样品个数

样 品 量 分析日期

监测所依据

的技术文件

名称及代号

监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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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报 告

( )字 第 号

监测所使用的主要

仪器设备名称、型

号规格、编号及检

定有效期限

技术指标

监测的

环境条件

监测地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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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报 告

( )字 第 号

监 测 结 果

样品名称
核素含量( )

（注 ：监测 结果表 式根据 具体情 况可 作改动；负责 采样时 ，需附 相应点 位

图、采样 计划和 程序、采样 方法或 作业指 导书名 称及 相关偏 离、增删 的说

明， 采样的 环境条 件等。）

以下正文空白

报告编制人 编制日期

审 核 人 审核日期

签 发 人 （机打） 职 务 （机打）

（签 名 ） 签发日期

（ 测试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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